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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中國大陸近年來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日益迅速，逐漸在世界電子商務

市場扮演重要地位，進而於 2019年 1月頒布《電子商務法》。本論文回顧既有

文獻在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分析，較少有對於中國政府對電子商務產

業的政策支持以及中國政府透過制定國際電子商務規範，布局世界電子商務市

場的研究，為理解中國政府對於電子商務產業大力扶持的原因及未來可能的規

劃方向，以「歷史制度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視角分析中國政府對於電子商

務產業及市場的介入與扶持。研究結果顯示，《電子商務法》不僅僅是單純的國

內法，亦有國際宣示目的，藉由該法的制定與頒布，中國政府旨在告知各國，

中國已經朝法制化邁進，並且企圖與美國抗衡，爭奪制定世界電子商務規範之

話語權。 

 

關鍵詞：電子商務法、電子商務、跨境電商、數字貿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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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網路科技崛起與行動通訊普及，新科技逐漸改變消費者的消費模式，

進而延伸出電子商務產業，電子商務的低成本與高效率逐漸取代傳統零售銷售模

式，成為新經濟力量，也逐漸成為世界經濟成長新趨勢。自 2014 年以來，電商

市場一直都是以穩步上升的狀態持續茁壯發展，從 1.3萬億美元的年銷售總額，

躍至了 2018年的 2.85 萬億美元，目前全球電商銷售額正逐漸擴大，預計到 2019

年，全球電商銷售額將占據全球零售總額的 13.7%，在可見的未來電商市場仍有

更多增長的空間和機會。
1
 

目前全球電子商務發展方興未艾，根據 Pitney bowes發佈的「2018全球電

子商務調查報告」顯示，美國消費者網路購物的頻率正在增長，30%的美國受訪

者每週網購，但在 2017年，只有 19%的受訪者這麼做。2 

根據 eMarketer 調查報告顯示，2019年美國與中國零售業規模均會保持增

長，預計美國市場將增長 3.3%，達到 5.529 萬億美元，但中國零售額將超過美

國 1000 億美元，中國的增長速度將在 2022 年之前超過美國，中國能夠快速增長

的主要驅動力是龐大的電子商務市場，根據 2018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國電子

商務銷售額占零售總額的 35%以上，是全球最高的份額；相比之下，美國的電子

商務銷售額僅占零售總額的 10%，此外 eMarketer 預估，到 2022 年，中國電子

 
1 「2019 年跨境電商未來的 6 個發展趨勢」，每日頭條，2019 年 1 月 8 日，

<https://kknews.cc/zh-tw/tech/52va5o6.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2 「Pitney bowes：2018 全球電子商務調查報告」，中文互聯網數據資料中心，2018 年 12 月

3 日 http://www.199it.com/archives/799978.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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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銷售額將占全球的 55.8%至 63%，而美國在全球電子商務市場的份額預計將

降至 15%。3 

從趨勢發展可見，電子商務已成為全球經濟商務大餅中重要且巨大的組成

部分，中國大陸目前是主要電子商務參與者，其業務占全球電子商務市場的五分

之一，其中，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的交易就遍及全球 200個國家。 

WTO於 2019年 1月啟動電子商務多邊貿易談判，旨在建立現代貿易的國際

制度、減少電子商務的跨境障礙、以及削減成本，中國放棄長久以來抵制 WTO推

動電子商務市場全球標準之作法，選擇在最後一刻宣布加入同美國與其他 76 個

國家，就電子商務的聯合聲明，代表中國願意與其他貿易國尋求更廣泛的合作；

但 WTO 於 3 月 6 日舉辦管理全球電子商務談判會議時，出席談判的成員國未過

半，凸顯各國在跨境電商議題上仍缺乏共識，另外，美國也對中國的電商模式感

到不滿，雙方的貿易爭端恐將進一步惡化，中國在電子商務產業的影響力及能量

逐年增長的情況下，勢必在網路消費產業掀起另一場中美貿易戰。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電子商務產業的興起建立在網際網路的普及及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的技術發

展及服務之基礎上，包括交易信息的傳遞、交易信用的建立、售後服務的平臺等，

在短短的幾十年的時間，廣大的中國大陸市場在中國政府及民間的共同努力下，

電子商務成為一個龐大的新興產業，解決中國農村、產能過剩的問題，並整合物

流、金流、稅收。由於電子商務的高速成長能作為自我成長的動力，加速經濟成

長且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微型和中小型企業發展，中國政府將電子商務產業視為

 
3 「eMarketer：預計 2022 年中國線上零售額將占全球的 55.8%」，中文互聯網數據資料中

心，2019 年 01 月 29 日，<http://www.199it.com/archives/828783.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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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增長包容性貿易的驅動力，因電子商務突破傳統實體通路，對中國的中小企

業而言，可提供一個成本較為低廉且快速的銷售通路，電子商務除能活絡國內市

場，也提供管道進入海外零售市場，有助於協助外貿出口的拓展。 

中國大陸在電子商務產業蓬勃發展，進而提高其在全球的經濟影響力，由

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廣大，又加上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完備，致已有國家直接以政

府為主體，協助國內廠商與大陸電商平臺進行合作，例如 2013 年澳洲政府協助

澳洲貿易委員會與大陸電商平臺「1 號店」合作，協助引進澳洲的品牌與產品，

英國、法國、義大利政府也先後與阿里巴巴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協助國內企業利

用中國大陸電商平臺，以拓銷本國產品。4 

本論文欲了解中國大陸在電子商務產業有著長足進展之原因，首先分析中

國大陸電子商務發展現狀，再針對中國政府的各項政策、法規、經濟戰略進行分

析，以了解中國電子商務興盛原因，再分析 2019 年 1 月實施的「電子商務法」

對於中國電子商務產業未來發展趨勢，並透由焦點訪談之方式探討該法實施後對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的影響，及可能發展之趨勢。 

本論文欲探討的核心問題為： 

一、中國大陸電子商務蓬勃發展主要原因 

二、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對於中國經貿成長的重要性 

三、中國政府如何讓電子商務產業加速發展 

四、電子商務產業與中國經貿戰略的輔助與合作方式 

五、電子商務法頒布後，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有何改變 

六、中國政府在國際電子商務議題談判中的立場與堅持 

七、中國政府對於未來電子商務產業之規劃與佈局 

第三節 文獻探討 

 
4 黃士真，「中國大陸跨境電子商務之發展概況」，經濟前瞻(台北)，2014 年第 155 期，頁 8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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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子商務產業發展之重要性 

李子和楊堅爭(2014)認為在電子商務模式的國際市場貿易交易狀態，經過交

叉比對後發現，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與進出口貿易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之關係，

跨境電子商務能夠增加進出口之貿易量，兩者呈現正相關的關聯。王娟娟和秦煒

(2015)認為，中國電子商務發展水平高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以透過在「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啟跨境電商平臺，引進智能物流、互聯網金融等相關配套措

施，將可以帶動渠等國家之電子商務發展，將有助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因

此透由「一帶一路」戰略，跨境電商的發展不但可以帶動消費、增加就業、帶動

國外貿易量，更能讓人民幣走向國際。 

貳、政府職能對於電子商務發展之影響 

部分學者認為政府的政策作為有助於加速電子商務的發展，例如董鵬(2014)

認為電子商務的持續發展，除了有助於加速全球貿易量，也使得中國對外經貿不

斷發展，政府了解跨境電商對於對外貿易的影響力逐漸增加，故頒布許多項利多

政策，將可使得電子商務成為中國經濟變革的新引擎。馮縷及李占東(2011)認為

政府政策、同行競爭壓力、合作夥伴競爭壓力、投資規模等因素對中小企業實施

電子商務有較大之影響，認為政府介入電子商務產業反而有助於中小企業在電子

商務模式中獲得更多商業機會。赫永軍(2017)分析發達國家電子商務發展後認為，

電子商務產業要發展成功必須創造良好的環境，並且完善軟硬體設備，例如美國

早在 1997 年便開始積極建設網際網路硬體設備，日本在 1996年開始將電子商務

產業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之一，因此政府的角色與協助有助於電子商務之發展。

孟祥銘、湯倩慧(2014)指出跨境電子商務產業能夠茁壯發展，主要是因為網際網

路技術的發展以及物流業、金融企業及電商經營業者相互整合後所發展出來的成

果，但各地方政府也為了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在產業和政府兩

者的互相搭配下，加大企業對電子商務的投資力度，同時在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

DOI:10.6814/NCCU20200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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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也優化地方經濟結構。 

此外，黄文川（2006）認為由於電子商務的特性包括虛擬化、匿名性，因此

必須要有相應的監管機制，必須由政府介入給予相關之法規及規範，以保障電子

商務行為。王建文等(2015)認為網際網路經濟成為中國經濟走向全球化與現代化

的重要管道之一，由於電子商務不同於傳統商務行為，在電子商務領域中的保障，

更需要由政府介入，例如政府應該監管網路營銷安全，因此政府應該要整頓現有

經濟秩序、制定相關規則、做出制度性安排，來規範各行為主體的經濟行為。 

國外學者對於政府政策及支持較少琢磨，因為許多先進國家的網際網路基礎

建設已有相當發展的程度後，才由企業開始進行電子商務平臺的建設，在研究當

中多數都認為電子商務經營者成功的因素源自於企業本身，例如 Hill, Linda A. 

及 Maria T. Farkas（2002）認為 ebay商業模式是由企業藉由原本就已經完善

的網際網路基礎設施及已經發展有成的金融體系，透過水到渠成的方式發展成功，

嗣再由學術機構加以研究其商業模式，作為商學院之經營教材，Michael J. 

Mandel 等(2001)也認為及亞馬遜之成功商業模式，也是先由企業自行經營，鮮

少有政府直接指導發展，因此國外研究主要注重在企業管理、經營層面，對於政

府職能角色較少著墨。Jane Winn（1998）認為美國政府雖然相當重視電子商務

產業，但對於電子商務的發展採取「市場性原則」，僅制定法規促進電子商務的

發展，但不以政府職能加以限制，基本上採取開放原則，盡量減少政府方面的控

管， Amelia Boss（1997）也認為在美國與電子商務發展相關的法律，也都以規

範性原則為主，鮮少制定限制型條文，整體上政府不多加以限制而是採取寬容的

做法，由市場自由發展、自然淘汰。 

參、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王義智等(2016)認為中國大陸目前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商市場，也是成長最快

速的市場，除了廣大的市場需求外，產業的競爭及政府的支持是大陸電商市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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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發展的主要因素，目前大陸主要的電商業者是天貓、京東、淘寶，互聯網三大

巨頭為阿里巴巴、騰訊、百度，近年來透過投資、併購的方式在電商市場進行戰

略布局，使得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的競爭從平臺競爭提升到生態系的競爭。范錚強

等(2017)則認為阿里巴巴創始初期經營中小企業，並提供融資服務、電商人才及

管理方案，提升客戶(中小企業)對平臺的黏著度，進而發展成為電商生態體系。 

孟祥銘、湯倩慧(2014)認為，跨境電子商務具有高成長、高利潤的特點，但

最主要的盈利範圍在於價格差，只要國外產品進口到國內市場存有一定的價格差，

就可以利用跨境電商的模式引進商品，但這種商業模式容易被複製，因此最後所

有電商經營者的營銷手法、市場定位等會逐漸趨同，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可能趨勢

為大者恆大，小者泡沫化。  

肆、兩岸電商業者現況 

施雅絨(2016)分析目前兩岸電子商務產業競爭力，表示中國政府在政策和

法規上直接協助電商拓展市場發展，惟臺灣政府在法規面上相對缺少輔助協助，

且環境發展空間過小，致臺灣電商發展成熟度不若中國大陸電商經營者。 

呂曜志、邱昰芳 (2015)分析兩岸跨境電商發展現況，表示由於中國大陸電

子商務市場龐大，因此有越來越多的臺商前往中國大陸經營電子商務，主要的經

營模式有三：第一，在臺灣經營電子商務平臺，向中國大陸消費者進行銷售販賣；

第二，透過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平臺銷售給大陸消費者；第三，臺商直接前往中國

大陸經營電子商務平臺。然而，臺商在發展跨境電子商務時，主要面臨之困境為

整體市場商機有限、金流及物流機制不完備、企業經營規模過小，致臺商無法在

中國大陸市場佔有一席之地，此外臺商多為中小企業，無法了解並掌握中國大陸

複雜的金流程序和法規，對中國大陸整體案子商務環境缺乏足夠之資訊，因此受

限於當地法規及稅制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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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國政府協助電子商務產業發展 

鄭家琪(2019)認為目前中國大陸的政經發展體制為國家資本主義，在此體

制下國家會大力扶持國有企業，對於私人企業有諸多的限制與不利，但是阿里巴

巴卻可以透過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及中央級國企的合作，在電子商務產業制度

級監管體系尚未完善的模糊空間下，透過與政府的共生利益與合作，取得與國有

企業相當之資源，並且再透由規則制定的權利及改變既有體制的解釋能力，而地

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原先欲拉拔的國有企業無法達成該等成績，於是政府機構

選擇轉向與私人企業合作，在彼此合作之下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不僅可彌補既

有制度的不足，也可產生制度創新，讓阿里巴巴從一般私有企業透過中國政府以

國家資本主義的資助方式，晉升為國家冠軍私企。 

Bermmer (2010)認為國家冠軍私企是指公司維持在私人手中，國家或政府

機構持有少數投資占比，但是卻可以享有國有企業的資格及福利，從政府獲得各

項物質資源之支援，諸如國有銀行給予的利率優惠貸款、政府的稅收減免措施等，

使得國家冠軍私企可以確保市場兢爭力，發展支配性的地位，而逐漸成長超過國

有企業的規模與績效。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一、歷史制度主義 

社會科學研究一直在「個人」與「制度」路線之間爭辯，強調個人行為與偏

好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忽略整體環境之影響，因此在 1980 年代興起「新

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企圖研究制度對於行為者的影響，成為研

究社會科學的的一種分析途徑，根據 Hall 及 Taylor 在 1996 年提出的論點指

DOI:10.6814/NCCU2020002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 
 

出，新制度主義可以分為「理性選擇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及「歷史制度主

義」三個流派，5本論文為了研究中國大陸在電子商務政策之變化，採取歷史制度

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的特點為：第一是主要從「中距理論」的層次中，界定行為

者與制度之間的關係，並分析鑲嵌在政治、經濟結構中正式與非正式的程序與常

規；6第二，主張行為者的「有限理性」，即行為者在強調利益最大化與追求特定

目標時，會根據制度環境及結構有所改變及取捨；第三，強調「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即制度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在歷史的發展中會逐漸形成制度，行

為者會因為不同制度而對不同路徑產生依賴，重點在探討「關鍵點」(critical 

junctures)與「時序」的重要性。7  

歷史制度論的兩大關鍵概念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及「斷續均

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 

(一)路經依賴 

所謂的路徑依賴是指，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存在「自我強化」(self-

reinforcing sequences)和「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的過程，使得制

度變一旦選擇這樣的路徑後，就會在往後的發展中得到「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的機制，當這個機制啟動後，未來即使出現了有其他的選項可以供選擇，

但路徑轉換的代價及成本太高，會使得行動者決定從既有的路徑延續下去，也就

形成特定的歷史路徑依賴，行動者一旦選擇了某一種制度就會沿著該制度走下去，

產生對該制度的路徑依賴。一開始的「初始條件」(initiative condition)會影

響往後的發展，一但形成特定制度後，除非有發生突發性的重大事件，否則要脫

離原本的路徑是不容易的，現存的制度對於行動者的既得利益日益增加，造成制

 
5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5, December/ 1996, pp.939-946. 
6 張執中，中共黨國邊界的設定與延伸：歷史制度論的觀點(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

司，2008 年)，頁 27。 
7 W. Brain Arthu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p.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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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沉澱成本」(sunk cost)龐大，代表日後制度要轉換的成本將會提高，如

此就會讓未來制度的選擇範圍鎖定在一定的路徑當中，而形成一種難以改變的制

度抉擇。簡言之，在制度的變革當中，行動者因為路徑依賴而箝制未來事件的發

展，致使行動者想要針對制度進行改革，但由於沉澱成本過於龐大也無從廢除既

有制度，僅能在既有的規範上進行小幅度的修改，進而限制的未來制度變遷的發

展。 

路徑依賴理論由四個要素組組成：第一，初始條件；第二，關鍵節點；第三，

結構延續；第四，反應序列；第五，結果。Mahoney(2001)將路徑依賴視為在某

種「初始條件」下形成的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行動者在特定的選擇

範圍內做出選擇，而形成制度或結構，結構延續(structural Persistence)會引

發行動者回應當前的安排，產生一系列的反應及逆反應 (reactions and 

counterreactions)的反應序列(reactive Sequences)，這些反應就是路徑發展

到達最終結果(如圖 1-1所示)： 

 

圖 1-1 路徑依賴圖 

資料來源：Mahoney, James W.,2001, ”Path-Dependent Explanations of Regime Change：

Central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6(1),113.  

DOI:10.6814/NCCU2020002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 
 

1. 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 

關鍵時刻代表制度變遷的重要轉折點，關鍵時刻主要有兩個要件

組成，第一，必須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特定選項中做出抉擇，第二，在

有效選擇項目中做出抉擇後，又難以回到原本的初始狀態，儘管制度變

遷的軌跡存在「路徑依賴」的窠臼，但只要關鍵時刻出現後，若行動者

評估發動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和社會成本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就可以打

破原本受到歷史遺續(historical legacies)影響的制度軌道。 

2. 結構延續(Structural Persistence) 

在制度延續時所出現許多轉折點，在轉折點上做出選擇會形成一

道軌跡，就是路徑依賴的軌跡，路徑依賴的主要特徵是行動者難以逆轉

在轉折點上所做的選擇，因此沿著原本的路徑去發展，進而鞏固制度，

使得制度還是會走向原本的路徑軌跡。 

3. 反應序列(Reactive Sequences) 

反應序列指時序相連且具因果關係的事件所排列成的序列鎖鏈，在

序列中，每個事件是對先前事件的反應也造成後續事件的原因，反應序

列強調序列中的早期事件會對最後的結果產生重要影響，因為連續事件

中的一個小變化，都有可能因為時間的累積對後續的結果產生影響。 

(二)斷續均衡 

Krasner(1984)認為制度變遷的過程是呈現「斷續式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長期而言，制度並不是穩定的，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在關鍵時刻

出現影響制度的重大變革情形，便開始形成一個新的均衡狀態，總言之，制度的

發展過程中，式呈現「變」與「常」的交替現象，斷續式均衡顯示，制度變遷並

非追求一個終極的均衡狀態，而是從一個均衡狀態遭受變動之後，再趨向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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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
8
 

二、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是一種由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模式，最

早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威廉李卜克內西(Wihelm Liebnecht)提出，認為「國

家的社會主義，就是國家的資本主義」9後來諸多學者針對此概念進行討論，蔡中

民(2015)認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意旨「國家利用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商業手段

達成其政治目的」，有關國家資本主義之意涵又分為兩個面向，分別為「積極參

與」與「被動介入」，前者係國家透過市場機制動員所有資源，以滿足國家所需，

後者是國家因應市場需求進行規範，以達到國家管制之目的。10 

Bermmer (2009)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徵為「國家作為引導市場的

行動者，並利用市場獲取政治收益」，中國、巴西以及俄羅斯都屬於該等類型，

在實踐上則是國家積極參與市場運作，並透過操縱國家石油公司(national oil 

company)、國有企業 (State-owned enterprises)、私有的國家冠軍企業

(Privately owned National Champion)及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以達成國家對於其政治戰略或經濟發展之需求。尤其在金融海嘯之後，

各國為保有國家競爭力，全球興起了一股國家干預的風氣，但是在已開發國家施

行的國家干預措施都為短期政策，僅是為了透過國家力量的掌控，減緩經濟退的

影響，但開發中國家卻是大不相同，多數開發中國家之政府成為經濟主要參與者，

並且透過市場機制達到其政治或經濟上之利益，國家資本主義的其中一個基本特

徵是政府機構和企業經營者之間維持緊密的聯繫，但是國家官僚控制這些企業，

導致企業無法獲得完全自主性，造成經營表現不佳進而致競爭力下降。 

不過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支持動機並非只有經濟因素，反而政治因素為

 
8 Krasner, S. D. “Review Article: Approach to the State：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6, No.2, 1984, pp.220-232. 
9 Ian Bremmer, The End of Free Market :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0, Pp.10-15. 
10 蔡中民，「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與理論脈絡」，台灣政治學刊(台北)，第 19 期 2 卷

(2015)，頁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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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決策動機，例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國石油)由中共國

務院掌握，當其在進行海外擴張的時候，相較於私人企業，政府機構給予其更多

資源以及廣泛的政治庇護，以協助中石油獲得更多競爭優勢，旨在確保中國得以

獲得長期穩定的石油與天然氣供應，推動中國經濟持續成長，進而維護共產黨統

治之正當性與合法性。11 

Naughton 及 Tasi(2015)認為中國目前的政經體制係由政府控制國有企業

以及重要的戰略企業，使渠等成為政治經濟中心，以確保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國有企業不僅是政府政策的一環，也是確保統治繼續的工具，

對於國有企業的扶持以及戰略企業的控制都是為了富國強兵，以作為統治合法性

的象徵；中國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之特徵包括，中央政府透過國有企業和人事管

理系統，對特定的戰略部門提供直接且強而有力的控制、政府傭有大量干預市場

運作之工具、廣泛且多元的產業政策、國家對金融及資本市場之控制等。12 

Leutert(2016)認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特色是，中國政府會以戰略性的角

度管理、扶持不同的產業與市場，中國政府的戰略思考觀點包括，國家安全、經

濟發展及技術價值，渠認為中國政府會評估該等產業是否具備國家的戰略價值，

而決定是否該給與支持與協助，進而影響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及規範

制定，例如電信產業由於需要龐大資本以及高端技術，因此中國政府高度控管電

信產業，控管層面包括，單一主管單位、提高市場進入門檻等，以確保國有電信

企業能夠居於主導地位，以協助政府完成其政治及經濟目的；相較的對於戰略性

較低的產業，則保持市場開放，減少國家的控管，透過多元官僚體制及利害關係

人進行管理。 

此外，中國政府為了達到全面控制，通常會建立垂直及水平整合的產業鏈，

例如電信業跨足建設業、運輸業跨足金融業，將整個產業透過全面整合的方式，

 
11 Ian Bremmer, “State Capitalism Comes of Age: The end of Free Market?”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3, 2009, pp. 40-55. 
12 Kellee Tasi and Barr Naughton, State Captialism,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and the Chinese 

Mirac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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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企業版圖中，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國石油公司表面上只是一個在紐約證交所上

市的外國企業，但實際上該公司是由中國共產黨所控制，其所涵蓋之產業鏈，都

是由黨國控制。13 

貳、研究方法 

一、 文獻研究法：文獻分析法是一種間接的研究或非接觸性之研究，主要透過

有關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相關文獻之蒐集、整理、分析，從而發現尚未

被探討的議題及研究 (Dane，1990)。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有其歷

史脈絡及路徑依賴，藉由梳理中國大陸針對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相關政策及

法令，分析未來中國電子商務產業發展趨勢及臺灣電商經營者可藉由中國

電商平臺創造何種商機，分析之文獻包括政府、企業、研究單位之相關研

究資料，包括相關次級資料，例如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 M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等所出品整理

的相關數據與研究，並配合書籍、報章雜誌、碩博士論文及期刊、網路資

源等相關資料，廣泛搜尋有關中國互聯網發展、電子商務發展歷程、電子

政務等新聞報導、調研報告及官方文件等網路資料作為本研究之素材。 

二、 深度訪談法： 

潘淑滿(2003)認為深度訪談是指有目的的談話，是研究者根據特定的

研究目的與受訪者進行溝通，透過雙方對話與交談的過程中，讓研究者得

以從中蒐集到相關資料。本研究除了透過文獻分析及網路搜索外，將利用

深度方談的方式，了解目前臺灣電商經營者對於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之

觀察，及臺灣電商在其中的機遇與挑戰。 

本論文所欲探討之問題為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蓬勃發展的主要原

 
13 Wendy Leutert, ”Challenges Ahead in China’s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ia 

policy, Vol.21, No.1, 2016, pp.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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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中國政府大力支持之間的關係及中國政府協助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的

動機，並研究《電子商務法》頒布實施後對於整體電子商務產業發展之影

響，為回答上述問題，將訪談產業界及學術界代表，從實務面及政策面了

解中國電子商務產業全盤發展之過去與未來。 

(一) 訪談對象：本研究設定訪談對象為相關之「經營者及學者」，為了解

電子商務產業實務面之運作及趨勢，將訪問台灣跨境電商物流業者、

天貓經營者及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透過業者實際參

與電子商務產業之經驗，了解《電子商務法》實施後對於整體產業之

影響；此外，為了解中國政府在電子商務產業政策層面之支持與背

後動機，將訪談中華經濟研究院及資策會相關領域研究員，以期透

過宏觀的角度深入了解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趨勢。本研究

之訪談對象共 6人，依照受訪先後順序排列見表 1-1。 

 

表 1-1 深度訪談名單 

編號 訪談對象 受訪時間 訪談方式 

A 台灣跨境電商物流業者 2019年 6月 13日 面談 

B 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

業同業公會 

2019年 7月 15日 面談 

C 天貓旗艦店電商經營者 2019年 9月 23日 面談 

D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

員 

2019年 9月 12日 面談 

E 資策會產業研究所 2019年 11月 26日 面談 

 

(二) 訪談提綱： 

1.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蓬勃發展主要原因，企業層面與政府層面 

2. 中國政府大力扶持電子商務產業發展之主要原因 

DOI:10.6814/NCCU2020002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 
 

3. 中國政府的政策支持使其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具備何種優勢 

4. 中國政府大力推動跨境電商的主要原因 

5. 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目前狀態及可能變動之趨勢 

6. 《電子商務法》頒布之背景及立法目的為何 

7. 《電子商務法》之立法特色 

8. 《電子商務法》頒布後是否有可能出現大者恆大的情形 

9. 《電子商務法》頒布後是否能促成更多兩岸企業之合作 

10. 未來中國大陸整體電商市場發展之未來趨勢 

11. 未來中國政府將如何以何種手段更加促進電子商務產業發展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壹、研究範圍與限制 

中國互聯網發展歷史從 1994年開始，1994年 5月 17日，中國中科院高能

物理所與美國史丹福直線加速器中心建立連接，建立中國第一個網路服務器，並

架設網頁，開啟中國互聯網時代，但在 1989 年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便有意建

立網際網路，因此在 1994 接上美國網路之前，先於 1993 年建立重要的基礎建

設，名為「三金工程」，中國互聯網建立後，電子商務逐漸在中國大陸市場發展，

經過發展初期的泡沫化階段，直到 2003 年阿里巴巴成立淘寶網，中國電子商務

市場才開始蓬勃發展，直到 2005 年中國政府才正視並並重視電子商務的發展，

頒布「關於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這是中國政府第一個針對電子商務

的指導性政策。 

本研究將從 1993 年「三金工程」 建設開始研究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在企業

和政府兩個主體的主要發展，因此研究範圍將從 1993年到 2018年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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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之訪談對象多為臺灣電子商務經營業者或研究者，中國大陸電商業

者僅為少數，故較難從大陸成功電商經營者的角度進行分析與了解，又臺灣電商

經營者對於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市場的發展進程並非全盤了解，多數都僅了解如何

透過中國電子商務平臺拓展大陸市場，而並未真正參與中國成功電子商務平臺的

策劃與經營，使得研究僅能透過臺商藉由中國電子商務平臺拓展市場的經驗，從

中一窺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進程，並且從阿里巴巴研究中心相關報告分析未來可

能發展趨勢。 

貳、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架構 

本論文旨在討論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進程及未來趨勢，從中國政

府過去對電子商務產業的支持，透過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發展模式，了解中

國政府在不同時期，對電子商務產業大力扶持與推廣之動機與目的，進而透過深

度訪談的方式，從經營者及學者的角度，了解中國政府後續對電子商務產業的整

體政策規劃及未來可能之發展，如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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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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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中國電子商務發展進程，第

三章為電子商務法規與管理辦法，第四章為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及相關政策之

未來趨勢，第五章結論，最後附上參考文獻及訪談內容。詳細內容與具體章節安

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節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

研究限制、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本章會詳細說明論文題目的意義與重要性，以

及如何選擇研究途徑、安排章節架構。文獻探討部分，會先說明電子商務產業對

於中國經濟發展之重要性、政府職能對於電子商務發展之影響、中國電子商務產

業發展趨勢及中國政府如何協助電商企業發展等。 

第二章 電子商務發展進程 

首先定義電子商務及跨境電商之意涵，並且瞭解中國電商企業發展的過程，

當電商企業成功製造出經濟前景，從下自上的方式引起地方及中央政府重視後，

中國政府便開始以經貿戰略、政策、法規等官方作為從上到下協助電商企業更加

發展。 

第三章 電子商務法規與管理辦法(電子商務法) 

本章介紹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規範電子商務之歷史背景及各國秉持之立場，

嗣介紹中國大陸頒布《電子商務法》之背景，闡述立法重點及立法不足之處，接

著論述該法實施後對未來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帶來的影響及宣示的意義，最後

討論中國為何需要爭奪制定世界電子商務規範之制定權，將《電子商務法》的重

要性從國內視角提升至國際視角。 

第四章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及相關政策之未來趨勢 

本章統合深度訪談內容及相關研究資料，從產業面及國家面進行切入，由

於電子商務產業已被中國政府視為經濟成長重要動力及推進全球經貿體系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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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道之一，因此中國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不能單以企業視角分析，還必須瞭解

中國政府如何用宏觀調控之方式協助產業發展，以及如何透過國家與企業合作的

方式，將中國在大數據、雲計算、跨境電商、人工智慧的經驗與技術推廣至全球。 

第五章 結論 

此章節將為本論文的研究做出總結，回答研究目的中所提出之問題，最後

提出供未來研究者參考的建議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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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電子商務發展進程 

第一節 電子商務及跨境電商定義 

壹、電子商務定義 

根據經部商業司定義的電子商務模式為「電子資料交換是指有業務往來的

企業，彼此之間使用電腦及電子通訊技術來傳遞資料，例如報價單、訂單等資料」，

依據 Rayport & Jaworski 提出的電子商務交易類型，依據交易對象來區分，主

要對象為 B(企業 Business)與 C(Customer，消費者)，共可分為四類型，藉由此

兩種角色交易往來方式不同，電子商務經營模式可以歸納出最常見的四種經營型

態，包括 B2B(Business to Business)、 B2C(Business to Customer)、

C2B(Customer to  Business)C2C(Customer to Customer)，後來演延伸出

O2O(Online to Offline)模式，故目前主要的電子商務型態共有五種，1如圖 2-

1所示。 

 
圖 2-1 電子商務四大類型 

資料來源：Rayport & Jaworski (2001) 

 
1 「硬塞科技字典電子商務中的 B2B、C2C、B2C、C2B 模式是甚麼?」，INSIDE，2016 年 8

月 23 日< https://inside.com.tw/article/6947-what-is-b2b-c2c-b2c-c2b >(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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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2B ( Business to Business ) 商業模式 

B2B 平臺主要是企業之間的交易平臺，即 A企業與 B企業透過協力廠商電

子商務平臺進行交易，買賣雙方皆是企業用戶而非終端消費者，透過產業上下游

企業間的結合，達到供應鏈整合的目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以減

少管理、製造、研發、運輸等成本開銷。知名的 B2B 電商平臺包括阿里巴巴旗

下的 1688(中國)、臺灣經貿網(臺灣)、Ebay Business Supply (美國)、iPROS(日

本)等。 

二、B2C ( Business to Customer) 商業模式 

B2C 是指企業透過電子商務平臺直接接觸客戶，銷售產品或服務給非企業

的消費者，消費者通過網路進行網路購物、網上支付，整個選購、交易、付費的

過程全部由網際網路完成，透過這種模式節省了客戶和企業的時間和空間，大大

提高了交易效率。目前最常見的 B2C零售電子商務模式是企業透過電商平臺接觸

更廣泛的消費者，企業在 B2C 電商平臺上提供商品或服務給消費者，而消費者

也可以利用平臺搜尋喜歡的商品，電子商務平臺媒合了企業與消費者，著名的

B2C電子商務平臺包括，Amazon、天貓國際、京東全球購、蘭亭集勢等。 

三、 C2B(Customer to  Business) 商業模式 

C2B的經濟關係是一種逆向的商業模式，C2B的核心是以消費者為中心，消

費者當家做主，代表商品的主導權和先發權，由廠商轉移給消費者。傳統的經濟

學認為需求和價格呈現正相關，即對產品的需求越高，價格也會越高，但 C2B則

是利用網際網路將分散的消費者及其購買需求聚合起來，形成龐大訂單，透過數

量優勢以集體議價的方式向廠商要求更划算的價格及較高的折扣，最顯著的例子

便是團購網站。 

四、C2C ( Customer to Customer )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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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C 商業模式是透過電商平臺讓消費者之間互相交易商品和服務，例如透

過拍賣競標方式購買商品、出售二手或是新品，電商平臺的主要角色為負責管理、

匯流資訊、物流、電子支付等，只要是消費者之間的消費交易模式都算是 C2C模

式，C2C 電子商務強調消費者自行上網找喜歡的商品，賣家再寄送商品，平臺會

提供些許幫助，目前知名的 C2C 電商平臺有 Ebay、淘寶、Yahoo 拍賣等。 

五、O2O(Online to Offline) 商業模式2 

O2O商業模式是目前新興的電子商務型態，繼原有的 B2B、B2C、C2C商業模

式後，逐漸發展起來新興的消費方式，O2O模式又稱離線商務模式，是指將線下

（離線）商務的機會與網際網路結合，消費者進行線下(離線)交易前，先透過網

際網路瞭解消費、服務訊息或折扣方式等優惠折扣，消費者再前往實體店面消費，

通常的消費方式是廠商透過網際網路將線下(離線) 商店的消息推送給互聯網用

戶，進而將互聯網用戶轉成線上會員再轉成實體消費，例如餐飲、健身、電影、

美容美髮等廠商透過通過打折、提供訊息、服務預訂等方式，把線下商店的消息

推送網路上的客戶，再讓消費者前往實體店面消費，餐飲外賣代表性平臺為滴滴

外賣、美團外賣、餓了嗎、大眾點評，代表性的其他創新 O2O為河馬生鮮。 

O2O發展日益蓬勃的原因，主要是對供應商及消費者皆有益處，對供應商而

言，透過網路行銷方式，增加供應商宣傳的深度與廣度，降低實體店面的行銷及

廣告成本，同時也打破實體店面對地理位置的依賴性，減輕租金負擔；對消費者

而言，可輕鬆在網路上獲得供應商訊息及提供的服務介紹，並且可利用評價參考

店家優良與否，迅速進行比價，此外，實體店面有助於減少消費者疑慮，不會擔

心購買到不良商品後求助無門，因此 O2O商業模式迅速發展。 

 
2 「電子商務經營模式」，維基百科，2012 年 10 月 9 日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9%9B%BB%E5%AD%90%E5%95%86%E5%8B%99%E7%B6%93%E7%87%9F%E
6%A8%A1%E5%BC%8F(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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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跨境電商定義 

跨境電子商務簡稱「跨境電商」，(cross-border E-commerce) 是在網際網

路普及的背景下，不同國家(地區)間的交易雙方透由通訊科技技術與傳統國際貿

易達成交易，進行支付結算，並通過跨境物流送達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種國際商

業活動。不同國境的交易主體，販賣方將商品的展示、報價、詢問、簽訂訂單、

付款等傳統貿易方式的步驟，全部藉由網際網路方式進行，也就是將傳統貿易型

態線上化、商務流程虛擬化。 

跨境電商包括兩種情形：由海外進口到國內，或是由國內出口到海外，其交

易型態可透由 B2B、B2C、O2O等各種電子商務型態，
3
跨境電商將國外商品展示在

國內虛擬的在線商城，消費者或是客戶只又透過瀏覽在線商城，就可以實現跨境

購物，完成購買、交易流程。常見的物流方式包括一般郵寄、快遞、航空。 

傳統的國際貿易流程涉及本國出口商、國外進口商、國外批發商、國外零售

商等，此外還涉及國際貨款結算、國際運輸、進出口通關、產品保險等相關事宜，

但跨境電商的交易流程簡化，國外消費者直接透過跨境電商平台尋找想要購買的

商品，然後透過跨境物流的方式取得貨品，透過此交易方式，可以讓消費者接觸

更多國際商品，也讓企業得以更深入拓展國際市場，發掘更多商機，跨境電商與

傳統貿易運作模式之區別如圖 2-2所示。 

 
3 朱海城，電子商務概論與前瞻(台北：碁峰資訊有限股份公司，2016 年 7 月)，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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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跨境電商與傳統貿易之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朱海城(2016) 

跨境電商面臨的問題多為當地法律、支付體系、爭端解決機制、信用評價、

稅法規定、多國語言等挑戰，且由於目前與國際貿易法律相關之規定仍處於傳統

貿易階段，在不夠完備的情況下，無法規範目前發展迅速的跨境電商貿易型態。 

跨境電商交易模式主要可分為三種： 

一、跨境直接銷售模式：國內企業將產品交給國內電子商務平台業者，國內電商

平台業者再將產品資訊放在平台上，供國外消費者挑選並購買。 

二、橋接平台模式：國內企業將產品交付給國內電子商務平台業者，國內業者再

與外國電子商務平台業者進行橋接合作，商品透過 B2B模式報關並出關至國

外，再由國外平台業者藉由該平台進行銷售。 

三、代營運商模式：國內企業透過中間代營運商，將產品上架到國外電子商務平

台，供國外消費者挑選並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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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電子商務平台企業發展歷程及階段 

中國電子商務發展流程大致如下：初期主要為企業間的互動即 B2B 商務模

式，後來企業成立電子商城向消費者販售商品的 B2C模式，接著消費者自行成立

店舖向其他消費者販售商品即 C2C商務模式，消費者藉團購的名義向企業協商以

獲得更優惠的價格，發展成為 C2B模式，以上四種電子商務型態後來逐漸演變成

為線上線下電子商務模式，O2O是以 B2C為基礎做延伸，包含 B2C電子商務的特

色及線下服務的經驗 O2O 主要為線上資訊的取得與金錢支付之於物流及消費行

為者在線下進行。 

壹、電子商務萌芽期 (1994~2003年) 

1994年中國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1997 年互聯網訊息中心建設完成，跨境

電商 B2B 資訊平臺開始如雨後春筍般設立，網路黃頁逐漸取代傳統紙本黃頁，此

時期主要的網路黃頁平臺為阿里巴巴、中國製造網、ECVV、全球市場等，主要提

供商品價格、項目、內容等訊息，並不具備線上交易的功能，跨境電商平臺主要

的收益為廣告收入、資訊費用及推廣費。此時期網民的線上活動主要為收發

Email、瀏覽網頁等，並未利用互聯網進行交易買賣，此時期由於網路基礎建設

並未完備，網民和網絡市場尚在發展階段，直到 2002 年，泡沫化達到高峰，電

商問題逐漸暴露，資金大量撤離， B2C服務平臺諸如 8848為代表的網上商城，

最終未能發展成功，成為互聯網泡沫化的產物，2001年之後，僅剩下個位數電商

存活下來，經過好一段時間，中國電商市場重新調整洗牌，此時中國電子商務協

會成立，調整電商生態，卓越網成立後電商市場才逐漸成長。4  

貳、電子商務起飛期 (2003~2008年) 

 
4 「1995 年-2015 年，中國電商 20 年的時光歲月」，2017 年 11 月 21 日，億邦跨境大社群

<http://www.ebrun.com/20171121/256133.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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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自 1998 年創立中國黃頁 B2B 平臺以來，以免費的方式替中國境內

中小企業製作商品目錄，並向外國客戶收取每年 3000 美金的年費，以免費的方

式，讓中國中小企業藉由該平臺走出國際，其 B2B平臺成果豐碩，並逐漸奠定基

礎，2003年日本雅虎憑藉本土化策略在日本 C2C市場大勝 eBay日本，馬雲看中

C2C商務模式商機，於 2003年 5月建立網路購物平臺「淘寶網」，並且一返 Ebay

收取上架費的方式，又以免費的商業模式吸引個體戶、微商進入淘寶網，至此各

家 B2C商務平臺開始快速成立、快速成長，重要平臺包括，京東商城、蘇寧線上

購、紅孩子等，此時電子商務平臺開始與物流公司、銀行等部門進行合作，解決

物流、支付、誠信的問題，並且擴大服務範圍，利用便捷性，吸引更多網民。 

跨境電商平臺主要的收益從原本賺取廣告費逐漸轉換變成收取傭金、成交

手續費用，在此時期，外貿廠商發展兩種商業戰略，第一入駐協力廠商跨境電商

平臺，在平臺內成立網上店鋪，以敦煌網為主要代表平臺，第二自行經營網路平

臺，透過自行架設網站建立品牌知名度，並進行網路推廣，以蘭亭集勢為主要代

表平臺。 

到了 2007年底，網商數量從 2004年的 400萬擴增到 3550萬家，網民在線

消費規模達到 576 億元，5此時中國政府開始正視電子商務平臺的發展潛力，也

瞭解電商環境的經營品質及消費者權益保護之重要性，頒布許多支持政策，例如

「電子商務發展十一五規劃」，提出電子商務發展的具體目標包括，提高電子商

務水準、培育電子商務服務體系、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和完善支撐環境等，使得電

子商務產業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參、電子商務發展期(2008~2012 年) 

2008年以來中國電子商務進入快速發展期，各種交易平臺迅速擴張，截至

 
5 「電子商務服務業及阿里巴巴商業生態的社會經濟影響白皮書」，2018 年 12 月，阿里巴巴集

團研究中心，< http://view.1688.com/cms/zj/ali_ec.html > (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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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阿里巴巴的會員多達 5600萬人，且來自 200多個國家，加入平臺經

營的企業商鋪也超過 800萬家。6 

2010年開始，各跨境電商平臺開始整合上下游及相關產業，形成一站式外

貿服務，為客戶提供融資、保險、物流、倉儲、報關、通關、核銷、退稅等服務，

讓客戶可以在單一跨境電商平臺，進行一次交易後便可以連帶享受其他服務，讓

跨境交易更為簡便，支付寶、菜鳥物流都是在此時期成立。 

2011年開始，阿里巴巴底下的淘寶網分成三個獨立公司，分別是 C2C性質

的淘寶網、B2C性質的淘寶商城及一淘網，以更精確的服務不同類型的客戶，致

電子商務發展迅速。2012年淘寶商城更名為「天貓」，該年淘寶和天貓的交易額

突破 10000 億元，「雙十一」當天交易規模更高達 362 億元，此外歐洲知名幾大

超市紛紛進駐天貓國際。7 

肆、電子商務穩定成長期：2012 至今 

2013年，阿里巴巴和銀泰集團、複星集團、富春集團、順豐速運等物流企

業組建了「菜鳥」，計畫在 8-10年內建立一張能支撐日均 300億網路零售額的智

慧物流骨幹網路，讓全中國任何一個地區做到 24小時內送貨必達。 

2014 年 5 月京東集團在美國掛牌上市，9 月，阿里巴巴正式在紐交所掛牌

交易，中國電子商務快速發展，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扶持電子商務產業，出臺許多

支持電子商務發展之政策，包括「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稅收政策」、海關總署

第 57 號公告，給予電子商務出口企業和利用協力廠商跨境電子商務平臺展開電

子商務出口的企業適用增質稅、消費退稅免稅政策；於海關正式增列跨境貿易電

子商務代碼「9610」簡稱「電子商務」，代碼「1210」為「保稅跨境貿易電子商

 
6 「電子商務服務業及阿里巴巴商業生態的社會經濟影響白皮書」，2010 年，阿里巴巴集團研

究中心，< http://view.1688.com/cms/zj/ali_ec.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5 日) 
7 袁明仁，從臺灣營運大陸：跨境電子商務的市場商機及操作實務(臺北：外貿協會出版社，

2016)，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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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簡稱為「保稅電商」，給予跨境電商正式地位，促進跨境電商平臺發展。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平台企業經營者從 1997 年以來至 2018 年發展之重大事

件，如表 2-1所示。 

表 2-1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平台業者發展重大發展事件 

年度 事件 

1997 中國化工網上線，成為首家 B2B 網站。 

1998 中國製造網上線；阿里巴巴註冊於開曼群島。 

1999 易趣網上線(中國首家 C2C平臺) 。 

2000 卓越網成立、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成立。 

2002 Ebay 收購易趣網股份。 

2003 阿里巴巴集團以 1 億元人民幣成立淘寶網。 

2004 阿里巴巴集團成立支付寶，推出協力廠商擔保交易服務，對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產

生影響及轉變；Amazon 收購卓越網。  

2005 阿里巴巴集團併購 Yahoo 中國 。 

2006 廣盛科技娛樂股上市成為中國互聯網第一股。 

2007 阿里巴巴於香港掛牌上市 。 

2008 中國電子商務協辦授予杭州為電子商務之都 。 

2009 視頻網站土豆網酷播網和淘寶網結合 。 

2010 團購網站滿座網成立。 

2011 阿里巴巴集團將淘寶網分拆為三個獨立的公司：淘寶網、淘寶商城（後更名為天

貓）和一淘。 

2012 阿里巴巴集團完成了回購一半雅虎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交易，金額為 76 億美

元。 

2013 阿里巴巴、中國平安保險、騰訊共同攜手設立的眾安在線財產保險公司成為中國

首家通過網際網路銷售所有產品並處理理賠的財產保險公司。 

2014 阿里巴巴透過旗下子公司 Vendio 及 Auctiva 在美國推出一個電子商務網站

11main.com，業務類似 eBay 的在線購物網站。 

天貓國際正式上線，為中國國內用戶直供海外原裝進口商品。 

2015 阿里巴巴集團斥資 1 億美元，投資總部位於上海的在線購物平臺魅力惠

(Mei.com)。 

2017 阿里巴巴集團開發阿里雲，研發自主伺服器、新一代專有雲、資料庫、計算平臺

等產品，透由量子計算進入阿里巴巴「NASA 計劃」時代。 

2018 海南省政府與阿里巴巴集團、螞蟻金服集團簽訂全面深化戰略合作框架協定。阿

里巴巴成為海南省引入的首個戰略級合作企業，將參與海南島數字港整體建設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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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政府對互聯網與電子商務產業之政策支持 

壹、中國政府大力發展電子商務產業之背景 

一、經濟改革開放後強調科技發展作為提升經濟水平之關鍵 

1978年 3月中國政府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大會中提

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並認定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強調「科

學技術是生產力」，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言論，成為後續改革開放的基調。

8 

1978年 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經濟改革開放政策，

同時也開始重視科技與經濟的關係，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

是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發展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的現代化，也就是鄧小

平所稱的「四個現代化」；「兩個基本點」為「四個堅持」與「改革開放」: 

「四個堅持」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

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改革開放」的原則是：「根據新的歷史條件與實踐經驗，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

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立更生的基

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

備。」9四個現代化主要表現在經濟建設，是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主要是要解決

計畫經濟以來經濟成長長期停滯的問題。10 

鄧小平在會中強調，20世紀內需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

化，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如果不搞現代化，則科學技術水準、

社會生產力、國家實力、人民物質生活文化水準都不可能提高，也不可能達到改

 
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85。 

9 唐永瑞，「中國改革開放理論基礎初探」，共黨問題研究（臺北），第 26 卷第 8 期（2000 

年 8 月），頁 19。 

10 陳占安，鄧小平理論與中國現代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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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而勞動生產率大幅的提高，主要是靠科學的力量以及技術的力量，科學技術

是否能進步，關鍵在於「黨是不是善於領導科學技術的工作」，因此國家必須制

定正確的戰略目標，以掌握世界最新的科技。 

1984年 9月 18 日，鄧小平提出：「開發信息資源，服務四化建設」，11正

式將訊息化建設設定為首要發展項目，並指出「信息服務業基本上是為科研、教

育和政府部門服務的內向型和被動型的公益事業」，規定中國發展信息化之根本

目的是為四個現代化服務。1993年 12月，國務院成立國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

並建置電子信息系統推廣辦公室，提出「工業化和信息化並舉，用信息化加速工

業化」之方針。其後，相繼啟動了「金卡」、「金橋」、「金關」等重大信息化

工程，開啟中國信息化建設之序幕。
12
 

二、商業互聯網開通後加強網路信息建設及科技立法 

1994年中國大陸開通商業互聯網，中國政府開始積極從事網路信息基礎建

設；1995年 5月，中國政府在北京召開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江澤民在會中強調，

要全面落實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13並提出「科教興國」戰

略，強調在科技實力和水準顯著提高的情況下，發展重點應轉向國民經濟建設，

並且將教育和科技之發展擺重要位置；141997 年 12 月，江澤民在「大力加強科

技法治建設」之談話上，又指出科技立法之重要性；152002年，中國政府召開 16

大，江澤民在會中又提出，必須以科技進步作為動力，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

業化促進信息化，並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

 
11 劉立，「鄧小平科技思想與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科技政策」，中國科技論壇（北京），第 4 期

（2004 年 7 月），頁 9~12。 
12 「鄧小平與中國教育信息化的開啟」，鄧小平紀念網，2019 年 9 月 3 日，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9/0903/c69113-31334142.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2 日) 
13 宋國誠，「大陸學界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辯論」，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36 

卷第 2 期（1993 年 2 月），頁 50~63。 
14 科學出版社編研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理論學習綱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125。 
15 許先春、林振義，江澤民科技思想研究(浙江：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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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實施工業化」、「大力推動信息化」、「加快建設現代化」等重點，並再次

強調科技立法，加速了與信息化相關之互聯網與電子商務在中國科技法展史中科

技立法的進程。16到了胡錦濤繼任為國家主席，依然延續鄧小平及江澤民在信息

化、工業化、科技化的一貫性政策，於 2006 年 1 月 9 全國科技技術大會上，重

申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並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即以科技創新為

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之主要推動力，又強調必須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

表」等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並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

才強國戰略」，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17  

貳、中國政府發展電子商務之建設、政策與法律 

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戰略，雖然中國大陸的電子

商務平臺產業係從民間企業開始進行，但當政府發現電子商務產業有助於經濟及

產業轉型後，政府開始頒布政策給予支持，例如給予法律法規、基礎配套措施、

鼓勵作為、技術等層面的支持等，影響並更加促進到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本章

節將探討中國政府如何參與市場運作，利用執政優勢，做好社會資源分配，讓電

子商務產業發展最大化，有關中國政府對於電子商務產業的支持重要政策包括四

個時期: 

一、互聯網奠基期 (1989~1995年) 

1989年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開始建設互聯網，為讓互聯網發展更有系統、

更迅速，國務院於 1993 年提出「三金工程」，即「金橋工程」、「金卡工程」、「金

關工程」: 

「金橋工程」計畫，金橋工程是建設國民經濟資訊化的基礎設施，透過天網

 
16杜寶貴，「論科技政策史研究的價值及應注意的幾個問題」，中國科技論壇（北京），第 5 期

（2006 年 9 月），頁 114~116。 

17 國家公務員培訓教材系列編寫組，新時期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學習讀本，(北京，中國政府黨

校出版社，2011 年 7 月)，頁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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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網）和地網（光纖網）互聯互通建設出一條傳輸速率 2Mbps的網路連線道

路，並建設光纖網路、寬頻、無線基地臺、Internet 等，擴大中國大陸民眾使用

互聯網的機會，該項工程首先在北京開始建設，後來上海、廣州等各發達城市都

建設資訊服務中心，建立全國性電信網絡，以推動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 

「金卡工程」旨在推動電子貨幣，例如推廣信用卡及其應用，以銀行卡、信

用卡為交易主體，透過電腦連線、網路系統，以電子轉帳形式取代實體貨幣流通，

降低經濟犯罪、監督納稅、增加政府對資金流通之掌握、藉由減少現金流通量和

貨幣發行量，以穩定幣值，穩定市場。 

「金關工程」，旨在推動海關報關業務電子化，以電腦作業取代傳統的報關

方式，節省單據傳送的時間和成本，金關工程主要建立通關系統及口岸電子執法

系統，整合海關總署、對外經貿合作部、外匯管理局、國家稅務總局、商檢局、

中國銀行、國家統計局等 12 個單位所掌握之稅務、外匯、進出口業務資訊流、

資金流、貨物流等數據，集中存放在數據中心，以利各機關可進行跨部門、跨行

業的數據核查，強化政府對外貿易業務和管理與監控，金關工程總共分為四個系

統，包括配額許可證管理系統、進出口統計系統、出口退稅系統及出口收匯和進

口付匯核銷系統。 

  三金工程，一方面整合相關政府部會進出口等數據資料，又強化中國國內網

際網路硬體設備，為中國發展跨境定子商務奠定穩固的基礎。 

二、電子商務政策基礎期(1996~2005年) 

1996年國務院頒布第一個互聯網管理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資訊網

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開始針對使用網際網路給予規範與管理，18嗣電子商

務行為逐漸興盛，網路金融包括電子貨幣、線上支付、網路銀行等需求逐漸增加，

於是 2001 年人民銀行頒布「網上銀行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以給予電子簽名和電

 
18「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維基文庫，1996 年 2 月 1 日，< 

https://reurl.cc/zykmX6 >(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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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支付的合法性，當中國大陸民間正在發展電子商務的同時，政府也開始推動電

子化政府，在傳統的合約及交易流程中，主要透由書面檔之簽名及蓋章以確保相

關法律責任，隨著網路金融的發展，為了要賦予以數位簽章技術製作的電子檔及

數位簽章的法律地位，2004 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通過「電子簽

名法」給予電子檔及電子簽章明確的法律地位。 

2005年 1月國務院頒布「關於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是中國政府

第一個針對電子商務的指導性政策，10月又頒布「電子支付指引第一號」。 

三、電子商務制度建構期(2006~2010年)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及國務院資訊化辦公室於 ，是中國政府第一部針

對電子商務發展做出政策規劃之檔，中國政府期盼電子商務能夠走出一套具有中

國特色的電子商務發展道路，主要的任務和重點包括，培養店商所需之人才、建

立多元投資機制、制定相關法律規定、規範電子商務秩序等，此時期頒布的政策

尚包括：2006年中國政府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印發「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

發展戰略」，接著 2007 年 12 月，頒布「關於促進電子商務規範發展的意見」，

2008年中國政府辦公廳和國務院印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資訊化十一五規劃」

同年 4月又擬定「電子商務模式規範」及「網絡購物服務規範」，2009 年商務部

發布「關於加快流通領域電子商務發展的意見」，2010年 5月工商總局發布「網

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6 月人民銀行頒布「非金融機構支

付服務管理辦法」， 

四、電子商務制度發展期：(2011~2015年) 

中國政府將電子商務視為突破傳統實體通路，尤其跨境電子商務可突破跨

國企業批發零售企業壟斷行為，對於中國大陸的中小企業而言，電子商務成為一

個成本較低廉且快速的銷售通路。因此於 2011年發布了《電子商務十二五規劃》

將促進跨境電子商務系統發展列為重要重點，《電子商務十二五規劃》指出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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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國政府強調中國電商在全球布局的主要重點和任務包括：(1)支援電子商務

企業面向兩岸三地東協和東北亞等周邊區域開展跨境合作(2)完善電子商務投資

機制、建立健全電子商務誠信發展環境(3)加強電子商務統計鑑測工作，加快推

進電子商務國際標準和國家標準的推廣應用(4) 推廣網路零售規模化發展，引導

電子商務企業與相關企業為中小企業提供電子單證處裡、報關、退稅、結匯、保

險和融資等一站式服務、(5)發展農業電商、協助大型店商企業建立品牌等。 

針對電子商務發展十二五規劃出臺更細部的法規，包括 2013年頒布「消費

者權益保護法」確定網購 7 天無理由退貨之法源「網路發票管理辦法」，解決假

發票、真票虛開、申報資料失真等問題，除了建立完善的電子商務誠信環境，也

確保國家稅收來源。 

總的來說，此時期的中國跨境電商所交易的商品，是以貨物、快遞及郵件等

三種方式通關，該種方式並未確實納入海關監管範圍，其貿易量也未全然顯現在

貿易統計的數字上，因此時常面臨通關過程中的問題， 2012年國家發展改革委

辦公廳下發《關於組織開展國家電子商務示範城市電子商務試點專項的通知》

(1137號文)，選取上海、重慶、杭州、鄭州、寧波等 5個城市開展跨境電子商務

試點，19進行跨境電商通關服務的試點工作，以解決電子認證、網路支付、通關、

結匯、退稅等問題。202013 年至 2014 年之間，又陸續在廣州、深圳、蘇州、銀

川、哈爾濱、平潭、青島、長沙、西安、煙台等地進行試點業務。212013年，中

國跨境電商的試點從通關服務衍伸到綜合服務，讓物流、倉儲、通關等方面之流

 
19 「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口試點城市和跨境電商綜合實驗區之比較」，自貿供應鏈，2018 年 7

月 24 日<http://www.zm-sd.cn/index.php?app=default&act=view&id=722>(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2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4 年度期末執行報告-推動兩岸標準劑量檢驗認證合作委辦計畫」，中

華經濟研究院，2015 年 11 月，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498021117847.pdf>。(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21 「關於推動電子商務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6 年 6 月 6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h/redht/201606/20160601333034.shtml >(檢索日期：

2019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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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一步簡化，精簡批審，建立通關一體化、信息共享等配套政策，以期打造跨

境電子商務的產業鏈和生態鏈，國務院、稅務總局對於電商子商零售出口稅收頒

發 96 號文，該文提出跨境電商要做為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由中國政府國務院

進行全盤統籌，下轄九個部委，包括商務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民銀行、

海關總署、稅務總局、工商總局、質檢總局、外匯局，負責中央工作，地方層面

則由各地方政府負責，由中央和地方配合展開全面綜合服務試點工作，此時海關

總署提出了一般出口、特殊區域出口、直購進口和網購保稅等 4種新型海關通關

監管模式，其目的是讓跨境電子商務成為中國外貿發展的新引擎和新優勢。 

隨著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出口跨境電商，大陸本土大型電商業者陸續推出海

外交易平台，以搶攻海外市場，例如阿里巴巴全球速賣通(AliExpress)、京東國

際官網、敦華網外貿平台等，亦有不少中小企業直接利用外商電商平台進行海外

市場開拓。 

2014 年中國政府釋放針對跨境電商的優惠措施，包括海關總署發佈「關於

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貨品有關監管事宜的公告」、「關於增列海關

監管方式代碼的公告」，以明確對跨境電商的監管及優惠政策，認可業內通行

的保稅模式，並免去跨境電商購買國外商品的稅收（免去一般進口貿易的關

稅、增值稅及消費稅），僅收取行郵稅。 

中國政府國務院於 2015 年 3 月發佈 《關於同意設立中國(杭州)跨境電子

商務綜合試驗區的批復》，推動綜合試驗區用意和目的，主要是讓跨境電子商務

各環節的技術標準、業務流程、監管模式和資訊化建設等方面先行先試，通過制

度性的發展期創新手法，打造跨境電子商務完整的產業鏈和生態鏈，逐步形成一

套管理制度和規則，俾利後續引領全球跨境電子商務發展，選擇杭州作為第一個

綜合試驗區，主因是杭州為阿里巴巴的起源地，也是阿里巴巴眾多上下游產鏈的

總部所在地。 

DOI:10.6814/NCCU2020002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 
 

為進一步發揮電子商務在培育經濟新動力，國務院又於 2015年 05月 04日

提出「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見」22意見指出，

電子商務與其他產業深度融合，可利用互聯網達到「互聯網+外貿」「互聯網+產

業」「互聯網+政務」「互聯網+基礎設施」等推動的作用，達成經濟轉型升級，具

體作為包括加強基礎設施、誠信體系建設、減輕企業稅費負擔、營造寬鬆的環境

之方法，包括降低準入門檻、合理降稅減負、多管道投融資機制，維護公平競爭

等，中國政府已將電子商務產業視為經濟轉型的重要工具及途徑。23 

隨著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出口跨境電商的發展，大陸本土大型店商業者陸續

推出海外交易平臺，進軍海外市場，例如阿里巴巴成立全球速賣通(ALiExpress)

等。 

五、電子商務政策爆發期 (2016年至今) 

2016年以來，成立更多綜合試驗區，截至目前，全國共有 35個跨境電商綜

合試驗區。包括： 

第一批 1個：杭州（2015年） 

第二批 12個：天津、上海、重慶、合肥、鄭州、廣州、成都、大連、寧波、

青島、深圳、蘇州市（2016年） 

第三批 22個：北京、呼和浩特、瀋陽、長春、哈爾濱、南京、南昌、武漢、

長沙、南寧、海口、貴陽、昆明、西安、蘭州、廈門、唐山、無錫、威海、珠海、

東莞、義烏（2018 年） 

2018年 11月，中國政府國務院決定完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政策，規定

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對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按個人自用進境物品監管，而非一

 
22 「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2015 年 5 月 4 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

05/07/content_9707.htm>(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4 日) 
23 「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5 年 5 月 8 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5-05/08/content_28587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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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貿易商品，即企業在做跨境電商進口時，不須再提交「商品首次進口許可批件、

註冊或備案要求」，使得跨境電商業者進口商品時，能夠更為便捷，以積極擴大

進口。該政策先在杭州等 15個城市實施，嗣再擴大到北京、瀋陽等 22個新設跨

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城市，該政策主要的內容為：擴大優惠政策的商品範圍，新

增 63個稅目商品；提高稅收優惠的限額上限，單次交易額從過往的人民幣 2000

元提高到 5000元，年度交易額從每人每年人民幣 2萬元提高到 2.6 萬元。 

 

表 2-2 中國政府加大力度支持跨境電商重要政策發布時間表 

年度 政策 備註 

2011 年 3 月商務部發布「商貿物流發展專項規劃」及

「關於開展國家電子商務示範城市創建工作指

導意見」、4 月發布「協力廠商電子商務交易平

臺服務規範」、「關於進一步推進網絡購物領域

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製售假冒偽劣商品行動的

通知」、10 月發布「十二五電子商務發展指導意

見」、11 月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電子認證服務

業十二五發展規劃」、12 月發布「規範互聯網資

訊服務市場秩序若干規定」、12 月商務部發布

「關於十二五電子商務信用體系建設的指導意

見」以及「關於開展國家電子商務示範基地創

建工作指導意見」。 

 

2013 年 「關於實施支援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有關政

策意見的通知」（國辦發 89 號通知）、「關於進

一步促進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有關工作的通

知」、「關於實施支持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有

關政策意見」、「關於促進電子商務應用的實施

意見」、「通過修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決定」、

「關於實施支援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有關政

策意見」「關於促進電子商務應用的實施意見」

工業和資訊化部關於推進物流資訊化工作的指

導意見 

「國辦發 89 號」通知於 2013

年 10 月 1 日發佈，先行在五

個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通關服

務試點城市實施。 

2014 年 

 

財政部和稅務總局頒布「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

口稅收政策」、海關總署第 57 號「關於增列海

關監管方式代碼的公告」 

「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稅

收政策」給予電子商務出口

企業和利用協力廠商跨境電

子商務平臺展開電子商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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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企業適用增質稅、消費

退稅免稅政策；海關總署第

57 號公告，正式增列跨境貿

易電子商務代碼「9610」 

簡稱「電子商務」，代碼

「1210」為「保稅跨境貿易

電子商務」，簡稱為「保稅電

商」 

2015 年 商務部印發 2015 年電子商務工作要點、國務院

關於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

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農村電子商務加

快發展的指導意見、國務院下發《關於促進跨

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的指導意見》 

 

《關於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

康快速發展的指導意見》是

國務院第一份完整關於跨境

電商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

五方面的支持措施。 

2016 年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

發展的指導意見、關於深化製造業與互聯網融

合發展的指導意見、「關於全面加強電子商務領

域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商務部、中央網信辦

和發展改革委制定了《電子商務“十三五”發

展規劃》，至 2014 年以來，針對電子商務十三

五發展規劃，商務部、中央網信辦、發展改革

委、國務院等單位印發諸多政策，包括關於印

發《電子商務“十三五”發展規劃》的通知、

「關於深入實施“互聯網+流通”行動計畫的意

見」、「關於加強互聯網領域侵權假冒行為治理

的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農村電子商

務加快發展的指導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於

推進線上線下互動加快商貿流通創新發展轉型

升級的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跨境電

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的指導意見」、「網路零售

協力廠商平臺交易規則制定程式規定（試行）」

等。 

電子商務持續蓬勃發展，但

卻面臨許多挑戰，包括區域

發展不平衡、市場競爭日益

激烈、現有法規未能有效規

範電子商務發展，爰在 2016

年中國大陸許多機關發布相

關政策（主要政策來自財政

部及海關總署），除了規範電

子商務發展外，亦期盼透過

電子商務的發展能增進國際

貿易及國際合作，進行區域

或多邊的國際交流機制，發

揮領頭羊作用，以制定國際

電子商務談判規則和政策，

透由「一帶一路」的持續擴

張，藉由互聯網的拓展，達

到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並期

待「電子商務十三五」能夠

達成以下目標：2020 年電子

商務交易額 40 萬億元、網路

零售總額 10 萬億元、相關從

業者 5000 萬人 

2017 年 
• 工業和資訊化部關於印發《工業電子商務發展

三年行動計畫》的通知、商務部公告 2017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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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號 關於商務部 2017-2018 年度電子商務示範

企業名單的公告、商務部關於進一步推進國家

電子商務示範基地建設工作的指導意見、國務

院辦公廳關於促進農村電子商務加快發展的指

導意見。 

2018 年 十三部門(包括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

息化部、生態環境部、農業農村部 、商務

部 、人民銀行海關總署 、稅務總局、 市場監

管總局、 藥監局、 密碼局等單位公告)關於調

整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的公告《跨境電

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2018 年版）》、國務

院關於同意在北京等 22 個城市設立跨境電子商

務綜合試驗區的批復、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

電子商務與快遞物流協同發展的意見、國務院

辦公廳關於推動實體零售創新轉型的意見、國

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入實施“互聯網+流通”行動

計畫的意見、國務院關於同意在天津等 12 個城

市設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的批復。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資訊化部、商務部、國務院、人民銀行、國務院發

展研究中心等網站。
24
 

參、中國政府推動與電子商務發展相關之經貿戰略與政策 

一、「十三五規劃」及產業政策重點 

(一)「十三五規劃」提出背景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透過人口紅利讓外匯快速成長，在政策上也優先發

展勞動力密集型及出口導向型的製造產業，惟近幾年來大陸人口結構改變，「十

二五時期」開始，中國大陸人口結構出現轉折，人口紅利下降，且 2008 年因應

金融海嘯採取的四兆投資計畫，雖然對企業有效提供生產刺激，然而部分產業卻

 
24 「國務院辦公廳政府信息公開指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node_330.htm>(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 

「電子商務十三五發展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dzsw135/> (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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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生產過剩的結果，因此中國政府於 2016 年提出「十三五規劃」，以因應深化

改革，並調整產業結構。近年由於網路經濟的快速成長，使得電子商務產業成為

刺激市場成長之重要管道，也為大陸產業創新及產業轉型提供機會。 

(二)「十三五規劃」之具體目標及政策 

「十三五」規劃綱要以科技創新、結構升級、基礎設施、生態環境、民生改善

五大方面推動，其下以層級區分為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項目，重大工程、

重大項目設置 23 個專欄，共達 165 項。《十三五規劃綱要》全文共分 20 篇、

80 章，主要的四個重點為「引領經濟新常態」、「貫徹發展的新理念」、「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政府最

為重視的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涵包括，產業邁向中高階水準、消費

成為經濟成長主要來源、城鎮化提高、農業現代化、生態環境改善、政府治理能

力現代化。 

「十三五」規劃的重要目標，以經濟社會發展層次進一步觀察，有七大重要目

標，作為 2020 年時，中國政府希望達到的具體成果。包含（1）經濟保持中高速

增長，到 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成長一倍，

產業邁向中高階水準。（2）創新驅動發展成效顯著，自主創新能力全面增強，邁

進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行列。（3）發展協調性增強，包括消費、投資、城鎮化、

區域、國際收支各面向的協調發展。（4）人民生活水準和品質提高，公共服務體

系更健全，並實現脫貧目標。（5）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提高，增強法治意

識。（6）生態環境品質總體改善，提升生產方式及改善綠色、低碳生活目標。

（7）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各領域基礎

性制度體系有基本雛形。 

(三)「十三五」對於電子商務發展的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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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報告指出，2005 年大陸電子商務占全球比重不到 1%，

然而在 2016 年已達到全球 40%以上；行動支付金額於 2016 年達到 7,900 億

美元，為美國行動支付金額的 11 倍。25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在電子商務、行動支

付等網路經濟之發展成長快速，且領先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地位。 

由於網路經濟可以帶動大陸經濟成長，且透過電子商務交易衍生出的數據及

資料，可應用在大數據分析，可促進資料處理相關人才之培育，更能將數據分析

資料運用於製造產業，達到生產高效率及供需平衡，對於人工智慧、互聯網、智

慧雲等新創產業亦有助益，更有助於達成「十三五」的七大重要目標，「十三五

規劃」內文中闡明網際網路及資訊科技有助帶動中國產業發展及轉型，因此在「十

三五規劃綱要」第六篇中，特地獨立一篇討論網際網路，主要內容包括：「構建

高效的資訊網路」、「發展現代互聯網產業體系」、「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強化

資訊安全保障」等 4 節。 

重要政策方向包括：透過新一代網路技術的開發應用以及寬頻網路的建設達

成網路普及；促進「互聯網 +」業態之創新，利用互聯網在商業模式、服務模式、

管理模式、供應鏈、物流網等領域之創新；加快政府資料開放共用、實施國家大

數據戰略；以及加強資料安全管理、實施網路空間治理、保障重要資訊系統安全

等，皆為大陸 「十三五時期」促進互聯網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 

二、「一帶一路」戰略 

(一)「一帶一路」提出背景 

 
25 Jon Kowalski, Jonathan Woetzel, Jeongmin Seong, Kevin Sneader, Nicolas Leung and 

Yougang Chen (2016). “Capturing China’s  $5 Trillion Productivity Opportunity,”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employment-and-growth/capturing-chinas-5-
trillion-productivity-opportunity.( Oct. 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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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戰略最早是由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於 2013 年 9月出

訪哈薩克時，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同年 10月出訪印尼提出「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一路)，「一帶一路」原本是一個倡議，後來中國政府十八屆

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將「一帶一路」正式納入文件中，該戰略主要目的

為基於全面開發之戰略模式，建立有利經濟發展國際環境，以促進大陸產業轉型、

促進中西部經濟發展。26 

「一帶一路」戰略，基本上是綜合江澤民提出的「西部大開發」計畫以及胡

錦濤時期所推出的「中部崛起」戰略、「珍珠鏈戰略」，27重新包裝之後，跨出國

界，並和穩定獲得中亞能源及天然氣之相關政策，互相結合，成為一個上位戰略

規劃。28 

(二)「一帶一路」的戰略思維 

「一帶一路」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動員國家力量，以經濟為主題，藉

由結盟周邊相關國家，爭取更多的國際話語權，以帶動其他戰略因素同步發展，

包括建立軍事互信、學術交流與互動、經貿整合等，強調：「政策溝通、設施聯

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 

「政策溝通」的重點在於建立機制，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政策溝通、促進政治

互信，俾利後續共同制定區域合作發展之規劃，同時解決制度、政策、標準等規

範的問題。 

 
26 高長，「大陸倡議「一帶一路」的政治經濟分析」，展望與探索(新北市)，民國 106 年 6 月第

15 卷第 6 期，頁 52-70。 
27 胡錦濤時期為了突破能源運輸的馬路甲困境以及為了取得中亞能源及天然氣輸送管道而採取

策略。 
28 「一帶一路、亞投行、以及台灣的機會與挑戰」，想想論壇，2015 年 4 月 6 日<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911>(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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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聯通」是強調基礎建設的互相聯通，例如交通、通信、電力等基礎設

施在技術及標準化互相聯通，以建立從中國大陸到歐亞非各國之交通等基礎建設

網絡。 

「貿易暢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欲達成貿易便利化、降低貿易投資成

本、帶動投資及貿易發展、實現「資金融通」並加強各國貨幣政策協調，以完善

雙邊本幣互換、結算。 

「民心相通」主要是促進沿線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對話，包括文化交

流、學術交流、人才交流、媒體合作等。 

(三)「一帶一路」的主要目標及戰略意義 

大陸學者胡鞍鋼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在性質上是結合了政治經濟、內

政外交，在內容上，彙集向西開放與西部開發為一體的大戰略。29對中國政府而

言，「一帶一路」可促進解決產能過剩、尋找新興市場、提升本國資源配置效率、

加快中西部地區開發、加強與沿線國家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增加國際話語權等： 

1. 促進國內經濟成長及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中國大陸依賴勞動密集型的製

造業，因人口紅利下降、工資上漲，使得中國經濟成長走向「新常態」

經濟形勢，此外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沿海與內陸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大，

為了讓「西部大開發」計畫得以持續，「一帶一路」可視為擴大的「走出

去戰略」，建立中國大陸中西部地區與中亞、東歐、西亞之間的貿易新通

道，與經貿合作網路，除可拓展中國海外市場，亦可讓企業將強對外投

資，促進中西部經濟快速發展，拉動中國大陸的經濟轉型及產業升級，

成為中國經濟的新的增長來源。30  

 
29 胡鞍鋼、馬偉、鄢一龍，「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內涵、定位和實現路線」，新疆師範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新疆)，第 2 期(2014 年)，頁 1-10。 
30 「一帶一路是戰略構想不是工程項目」，人民網，2015 年 3 月 19 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money/n/2015/0319/c42877-26719589.html>(檢索日期：

2019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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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速貿易自由化降低區域經濟壁壘之影響：近年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

義盛行，造成逆全球化思潮，導致貿易摩擦，使得全球貿易便捷化降低，

也讓中國拓展國際市場之成本增加；「一帶一路」倡導多邊主義，並且偕

同同為開發中國家之中亞、中東、西亞、中南半島等國家，以經濟發展

條件、貿易條件相近之優勢，共同加速區域經貿合作，以建立有助於中

國經濟發展之環境。 

3. 增加國際話語權及主導地位：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權與決定權，能

夠主導或者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一個國家話語權的大小，與其在國際

組織中的存在情況及影響力有關。31中國政府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企圖以主場優勢，掌握話語權，並強調「中國經驗」、「中國方案」、

「中國模式」為解決世界經濟發展難題之重要關鍵。32 

4. 提升地緣戰略地位：經濟的穩定發展與安全具正相關，透由「一帶一路」

建立新地區安全體系，有助於緩解大陸周邊地緣政治安全的壓力，利用

與沿線國家緊密的經貿往來，在中國大陸領土周邊和一定區域內形成一

道安全屏障。33亞洲安全主要依靠美國，但經濟主要仰賴中國大陸，使得

安全與經濟議題產生矛盾，中國盼能夠藉由與沿線國家之安全合作與經

濟合作，發展軍事互信機制，降低亞太地區軍事衝突，如此將可讓中國

地緣戰略地位顯著提高。 

(四)「一帶一路」對於發展電子商務的正面效應 

 
31 「關於加強中國一帶一路國際話語權建構的思考」，中國網新聞中心，2016 年 1 月 5 日，<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6-01/05/content_37456978.htm >(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15 日)。 
32 梁君隸，「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之國際話語權分析」，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 16 卷第

9 期(2018 年 9 月)  
33 「周建閩：一帶一路 21 世紀中國發展戰略」，中評社，2015 年 9 月 20 日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7&kindid=0&docid=103903125>(檢

索日期：2019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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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20 日，中國商務部召開例行記者會，闡明「一帶一路」對中國

貿易帶來的增長，在 2013-2018年之間，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

總額超過 6萬億美元，占中國貨物貿易總額 27.4%。透過「一帶一路」戰略，中

國企業與沿線國家之貿易成本降低，「絲路電商」成為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

間經貿合作的新管道，為「貿易暢通」提供了新的動力，藉由開發沿線國家之市

場，也讓中國產品「走出去」。34 

1. 在政治穩定的環境下發展經濟：跨境電商是一種對外貿易的型態之一，

交易環境會受到所在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之影響，若貿易所在國

內的政治經濟環境不穩定，會增加中國大陸跨境電商貿易往來之風險，

但「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是立足於國家政治穩定基礎上發展經濟，因

此可以透過中國政府對外政策、政治影響力等力量讓沿線國家之政治

經貿趨於穩定，而有助於跨境電商業者發展；此外中國政府在清關、稅

收等貿易方便推出許多便利性政策，有助於貨品快速清關。  

2. 建構金融互聯體系實現資金互通：人民幣於 2015年 11月獲准加入 SDR

貨幣籃子並成為第三大貨幣，並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正式實施，人民

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有利於提高中國大陸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

話語權，也促進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資金的相互融通，

為跨境電商金融互聯體系之建構奠定基礎；目前跨境電商支付交易中

較為常用的交易貨幣是美元和歐元，但人民幣成為第三大貨幣，且中國

大陸與沿岸沿線國家達成「貨幣互換協議」，代表與沿線沿岸國家實現

貨幣的直接交易，如此將更加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3. 建立跨歐亞交通網加快物流速度：物流是電子商務的關鍵環節之一，對

於跨境電商來說，跨境物流涉及國內外的物流、海關、運輸等多個環節，

根據統計，跨境電商物流的成本佔到商品總成本的 20%到 30%，是高成

 
34「商務部：絲路電商正成為一帶一路國家間經貿合作新渠道」，每日頭條，2019 年 4 月 20

日，<https://kknews.cc/finance/yvg4m6a.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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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支出環節。
35
中國大陸和中亞部分國家鐵路標準不同，在換軌的過程

中增加時間成本，致鐵路運輸便利性下降，影響的跨境電商物流的發展。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後，中國大陸增加與沿線國家之物流運輸航班頻

率及路線，此外，中國與沿線國家開始共同建設運輸業，例如： 

(1)中國與哈薩克推進以運輸和物流基礎設施項目為核心的「光明之

路」計畫。 

(2)中國與印尼實施「全球海洋支點」計畫。 

(3)巴基斯坦在 2015年時，將瓜達爾港口出租給中國 43年，並將管

理權移交給中海港空有限公司管理。36  

(4)「中歐班列」是連接中國與歐洲市場的主要鐵路，成都、武漢、

鄭州、重慶、西安蘭州等多個城市已經擁有了鐵路地口岸，37截至

2018年 3月，中歐班列累積開行數量突破 7600班列，停靠歐洲

13個國家 41個城市，覆蓋「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38，見圖 3-

1，預估中歐班列於 2020年可高達 17000列。 

通關、物流、支付平台的安全性及用戶訊息的揭露等問題，都是跨境電商

發展的瓶頸，但透過「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廣與帶動，跨境電商得以迅速發

展，成為中國對外經濟貿易新的增長點，並促進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在「一帶

一路」戰略領導下，中國與沿線國家建構起「陸路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

路」及「網上絲綢之路」跨境電商物流國際協作體系，39  

 
35 「站在風口上的跨境電商」，前瞻產業研究院，< https://www.3mbang.com/p-1658215.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0 日) 
36「能源博弈，巴基斯坦向中國移交瓜達爾港」，BBC 中文網，2015 年 11 月 11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1/151111_china_pakistan_gwadar>(檢索

日期：2019 年 11 月 10 日) 
37 「甘肅第一個鐵路口岸開通，蘭州號中亞國際貨運首列班列返程」，人民網，2016 年 12 月

9 日，<http://gs.people.com.cn/BIG5/n2/2016/1209/c183348-29438142.html>(檢索日期：

2019 年 11 月 10 日) 
38 「鐵軌連啟歐亞大陸橋，一位大陸貨運員眼中的中歐貨運列車」，兩岸犇報，2017 年 2 月

20 日<http://ben.chinatide.net/?p=11028>(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0 日)。 
39 張英，「網上絲綢之路建設視角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境電商發展路徑選擇」，大陸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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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2011 年至 2019 年中歐班列班次增加數目 

資料來源：中國鐵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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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2017 至 2018 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規模  

壹、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 

根據 2018年 8 月 20日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發佈第 42次《中國互聯網路

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國大陸網民規模達 8.02

億人，互聯網普及率為 57.7%，網路購物使用者和使用網上支付的用戶占總體線

民的比例均為 71.0%。40 

貳、中國大陸商務部跨境電子商務數據 

《2017中國電子商務報告》於 2108年 5月 31日發表，該報告是商務部電

子商務和資訊化司委託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研究院組織調查研究編寫而成，報

告內容顯示： 

一、 2017年全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人民幣 29.16萬億元，同比增長 11.7%；

網上零售額人民幣 7.18萬億元，同比增長 32.2%；全國網路購物使用

者規模達 5.33億，同比增長 14.3%；海關驗放的跨境電子商務商品出

口增速達 41.3%，跨境電子商務出口日益成為對外貿易主要管道。 

二、 非銀行支付機構網路支付金額達人民幣 143.26 萬億元，同比增長

44.32%；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累計完成400.6億件，同比增長28%；

電子商務直接從業人員和間接帶動就業達 4250萬人。以產業別來看，

電子商務交易額中服務類交易增長快，在總交易額中的占比持續提升。

電子商務交易額中對企業的交易占 60.2%，個人交易占 39.8%，均保

持加速增長態勢。 

 
40 「第 42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發布」，中國電子商務數據庫，2018 年 8 月 21

日，

<http://d.drcnet.com.cn/eDRCnet.common.web/DocDetail.aspx?chnid=5387&leafid=21062
&docid=5201380&uid=750802&version=ecommerce>(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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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路零售商品數量相較於全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達 37.9%；農村網

路零售額同比增長 39.1%，農產品網路零售額同比增長 53.3%，農村

電商有效緩解了「農產品銷售困難」問題，並且推動農業結構升級。

41 

參、中國零售行業發展報告42 

《中國零售行業發展報告》由中國商務部流通發展司及中國國際電子商務

中心於 2019年 8月發表，報告內容顯示： 

一、 網路零售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網

上零售額突破人民幣 9 萬億元，同比增長 23.9%，其中食物商品網上

零售額為人民幣 7 萬億元，同比增長 25.4%，典型零售企業通過電子

商務實現銷售額同比增長 32.1%，增長速度比去年快 5.6 個百分點。 

二、 B2C 商業模式市場份額達到 62.8%，較去年上升 4.4 個百分點。其中

智能手錶、翻譯機等智能商品受到消費者青睞，同比增長超過 80%，

化妝品、食品、家具等民生用品增長速率分別為 36.2%、33.8%及 30.1%。 

三、 農村電商發展迅速，2018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到人民幣 1.4萬億

元，同比增長 30.4%，全國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到 2305億元，同比增

長 33.8%。農村綜合示範縣使用電子商務作為農產品銷售，達到 1016

個，其中國家級貧困縣多達 737 個。透由商務部指導，由 29 家電子

商務相關企業聯合成立中國電商扶貧聯盟，協助全國 351 個貧困縣。

 
41 「商務部《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17）》完整版正式發佈」，中國國際電子商務網， 2018-

06-04，<http://www.ec.com.cn/article/dsyj/dsbg/201806/28944_1.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23 日) 
42「中國零售行業發展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9 年 8 月< 

http://images.mofcom.gov.cn/ltfzs/201909/20190920083807922.pdf>(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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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子商務法規與管理辦法(電子商務法) 

第一節 國際組織及世界各國對於電子商務規範情形 

目前世界各國電子商務發展蓬勃，許多國家針對電子商務立法以規範網路商

務行為，例如澳洲、紐西蘭及新加坡都有專屬的「電子交易法」，另外韓國也制

定《電子檔與交易框架法》及《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法》等法規，但由於各

國對於電子商務政策的管制出發點不同，而有不同的制定方式，主要分為以國家

力量作為管控主體及以市場力量作為管控主體，例如歐盟及中國大陸，是以國家

政策與法律為主體的國家法律進行規範，有別於美國與日本是基於尊重市場機制，

而採取企業自律為原則、國家建構法律為輔的中立原則規範之。由於國家對網路

環境的管制手段不同，又分為開放型的電子商務環境，例如歐盟、美國、日本等

資本主義國家屬之，而中國大陸則被歸為干涉型的電子商務，以下就各國及國際

組織對於電子商務法律規範作介紹。1 

如何規範網路與電子商務環境的方法，通常有三種模式：一是國家法律，透

過國家立法機關，針對電子商務相關社會事實，制定法律加以規範；第二是網路

自律規範，透過網路公民自律活動及企業對電子商務行為的規範，例如隱私權政

策、著作權聲明等；第三是透過資訊科技的方法加以限制，例如使用網路內容分

級 、數位浮水印、付費瀏覽、智慧財產權管理系統等。 

各國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與法律軌跡，有下列模式： 

第一，沿用既有法律，並增訂相關法律條文補充：採取這種方式之國家是認

定電子商務並非全然屬於新穎的商業活動，法律權利義務關係、契約的成立等，

都未超出原有的法律規範範圍，因此只須針對電子商務的科技方法加以修訂即可，

例如我國在《民法》中承認電子契約與一般契約的書面等同性，在《消費者保護

法》中增列以網際網路為方法的企業經營者或是以網路為方法的廣告，在《著作

 
1「中國大陸電子商務法草案初探及臺灣電商的因應之道」，兩岸經貿網，2018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seftb.org/cp-4-153-ec850-1.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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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增訂公開傳輸權權利、管理電子資訊等。 

第二，制定電子商務專法：採取此種方式，主要是既有的法律無從規範或基

於科技日益進步之因素，而必須另訂電子商務的相關專法使能規範新穎的電子商

務行為。2 

電子商務是否該制定專法，依據各國電子商務發展及法制發展程度而定，目

前各國及國際組織針對電子商務制定的規範如下： 

壹、聯合國對電子商務的規範 

聯合國大會為了解決全球電子商務所遭遇到的法律衝突，並消除各國電子

商務立法中出現的規則不統一現象，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在 1996年 12 月第 29屆

會議通過《電子商務規範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 

with Guide to Enactment)，此為世界第一部電子商務基本法，確認電子簽名只

要符合四個條件，就可被認定為可靠有法律效力的電子簽名。3 

該法在性質上不屬於國際慣例或國際公約，僅能稱為「規範法」，主要作用

在於規範，而非強制，主要是提供各國立法者一個國際標準與規範，聲明電子簽

章在一定條件下與傳統的蓋章相同，不能因為電子商務屬於數據訊息的傳達方式

而否認電子簽章之法律效力，以促進貿易行為以電子手段進行商務。 

該法對後續的重要影響是確立電子簽章的法律效益，包括資料電文的歸屬、

確認收訖和確定發出、收到資料電文之時間和地點等規則。該法促成聯合國貿易

法委員會(UNCITRAL) 於 2001年通過《電子簽章模範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Signatures with Guide to Enactment)4，釐清有關電子簽章、

 
2 徐振雄，「電子商務政策與法律理論初探」，通識研究集刊（桃園），第 14 期（2008 年 12

月），頁 73 至 92。 
3 四個必要的條件包括:第一電子簽名為電子簽名人專有，第二簽署時電子簽字製作數據僅由簽

名人控制，第三簽署後電子簽名若遭更動能夠被察覺，第四簽署後，數據電文和形式的任何

更動能被察覺。 
4 邵景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務規範法評析-兼論中國電子商務法制建設」，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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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認證及電子文件收發時間點之法律效力，以提供各國制定電子簽章基本法之

參考。5美國、加拿大、法國等國皆採用《電子商務規範法》作為國內電子商務相

關法規之依據及基礎。 

貳、世界貿易組織對電子商務的規範 

世界貿易組織(WTO)認識到全球電子商務迅速增長，將會引發相關的法律議

題，對世界貿易交易造成影響，因此於 1998 年設立「電子商務工作計畫」(Work 

Programme)，該工作計畫將電子商務定義為:以電子方式進行商品之生產、分配、

市場行銷、銷售或交付。 

WTO在 1996年 12月 9日至 13日假新加坡召開第一次部長級會議，會中簽

署「貿易與資訊技術產品的部長宣言」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又稱資訊技術產品協議(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簡稱 ITA)，該份宣言正式提及電子商務議題，並取消與

電子商務相關產品之稅收。6 

1998 年 5 月 20 日在日內瓦召開的 WTO「第二屆 WTO 部長會議」，通過「全

球電子商務宣言」(Declaration on Global Elcetronic Commerce) 作為日後審

查所有電子商務引發與貿易相關問題之依據。1998年 7月 WTO秘書處又提出《WTO

協定與電子商務報告》(WTO Agreement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WT/GC/W/90)，

檢討電子商務與 WTO 各項協定之間的關係。同年 9月 WTO總理事會通過《電子商

務工作方案》(Work Programme on Electronic Commerce)就有關電子商務的法

律架構問題如關稅、電子商務標準、智慧財產權、電子傳輸、電信建設、電子商

務對於開發中國家財產的影響等等進行的討論與規劃。7 

 
(上海)，2000 年 12 期，頁 63。 

5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ecommerce/modellaw/electronic_signatures (July 13, 
2019) 

6 趙秋雁，電子商務中消費者權益的法律保護：國際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3

月)，頁 17。 
7 周忠海，電子商務法新論(台北：神州出版社，2002 年 11 月)，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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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為整合各國電子商務法律架構，與國際組織例如 OECD、聯合國貿易法

委員會(UNCITRAL)共同討論電子商務中的科技與商業模式，有關 WTO 在電子商務

的立法範圍包括: 

一、 跨國交易稅收和關稅問題：是否交稅、稅收管轄、防止雙重收稅、稅款

流失的問題。 

二、 電子支付：企業與政府聯手合作，防止詐欺、偽造等犯罪情形發生。 

三、 網上交易：開發國內外技術標準與規則，保護消費者權益及電子簽章的

合法化。 

四、 智慧財產權保護：修改著作權、建立有效通用的專利申請標準、網域名

稱與商標之爭議處理機制。 

五、 個人隱私：個人隱私的蒐集採相對人同意原則、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指南、

企業自律規則。 

六、 安全保密：建議對企業、個人及國家安全的維護，建立相應的工業標準，

明確政府的責任、建立相應法規、加強國際合作。 

七、 電信基礎設施：包括對國內外資訊內容的限制內容、行業自律建立。 

八、 技術標準：電子支付、網上交易、安全保密、資訊交換等，需要確定相

應的技術標準，並防範某些國家會將標準作為貿易壁壘。 

九、 普遍服務：加強對所有參與電子商務者的保護，所有人都能夠透過電子

商務得到服務。 

參、歐盟對電子商務的規範 

歐盟在 1997年發表了《歐洲電子商務行動方案》(A European Initiative 

in Electronic Commerce) 旨在超越國家主權的壁壘，建立一個安全可靠的電子

商務法律體系，以建立消費者在線上交易的信心。1997年 12月歐盟委員會又頒

佈《有關資訊社會著作權及鄰接權的指令草案》(Proposal for Directiv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998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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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頒布《關於資訊社會服務的透明度機制指令》(Directive on a Transparency 

Mechanism form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同年 12月歐盟執委會通過

歐盟《內部市場電子商務資訊社會法律服務框架指令》(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2002 年 7 月，歐洲議會以及歐盟理事會通過《電子通訊中

個人資料處理及隱私保護指令》(Directive on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1997 年的《電信事業個人資料處理及隱私保護指令》

(Directive 97/66/EC)此議題廣泛的保障網路隱私權、電子商務之稅收、消費者

權益、電子貨幣、電子支付、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資料與軟體的保護、電子簽

章等。
8
1999 年 12 月歐盟委員會又提出《電子歐洲:為所有人建造的資訊社會》

(eEurope: 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 )以及《關於建立電子簽章共同法

律架構指令》 (Directive on a Communit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Signtures)， 2000 年 6月，歐盟與美國為了解決有關個人隱私權之保護問題，

特別簽訂安全港協議，旨在確保個人資訊能夠受到跨國同等的保護。2000年 5月

歐洲議會通過《電子商務指令》(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該指令

涉及所有電子商務可能包含之法律問題，包括網路服務、電子簽章、消費者權益、

司法管轄、關稅與稅收、電子貨幣、著作權保護等。 

肆、美國對電子商務的規範 

美國早在 1993 年便計畫以 20 年時間，投入美金 200 億元建設全國高速資

訊網。美國是最早發展電子商務的國家，9美國政府對於電子商務產業之發展，採

取開放態度，強調企業的經營才是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的動能，因此採取不干預措

施，即使必須進行干預，也會將政府介入市場的程度降到最低。10 

 
8 周忠海，電子商務法新論(台北：神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11 月)，頁 315。 
9 「全球電子商務」，智庫百科，<https://wiki.mbalib.com/zh-

tw/%E5%85%A8%E7%90%83%E7%94%B5%E5%AD%90%E5%95%86%E5%8A%A1>(
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5 日) 

10 史金平、李娟，「中美電子商務發展比較分析」，經濟導刊(北京)，2008 年 Z1 期，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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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相關法律上面，也採取開放態度，1995年 5月，美國猶他州頒布世

界第一部「數位簽章法」(Utah Digital Signature Act)，宣布授權使用數位簽

章，於 1997 年 7 月頒布《全球電子商業綱要》(A 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該綱要採狹義的電子商務意涵，主要精神在於減少法制

干預，並強調業者自律，對網路交易發展具有貢獻，而被譽為是電子商務憲章。

綱要內包括 5項基本原則以及 9大議題： 

五項基本原則：1、私人企業應居於領導地位；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做

不必要的限制；3、政府參與的目的在於支援及實施一個管制作為最少的商業法

律環境；4、政府應該強調網際網路的獨特性；5、網際網路上的電子商務之推動

應以全球為基礎。 

九大議題：1、經由網際網路傳送數位化商品或服務免徵關稅，且在制定租

稅制度時，不可阻礙電子商務之發展；2、因應電子商務所產生的金流問題，基

於金融安全性考量，政府應和產業密切合作，發展出能因應市場需求之電子付款

政策；3、參照國際立法趨勢應盡速制訂電子商務統一法點；4、從事電子商務須

保護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5、基於隱私權之考量，鼓勵業界

開發相關科技裝置以維護個人資料；6、建立數位簽章制度及推動電子資料加密

政策，旨在確認雙方身分，以確保交易內容一致且避免否認交易；7、加速電信

自由化並對科技發展保持中立；8、業者應自律管理電子商務內容及網路廣告，

但若有不實廣告與詐欺行為，政府應介入管理；9、網路相關科技標準應由市場

自行運行而決定，政府不應介入太多，以避免由政府主導後產生過於僵化之標準，

阻礙網路科技進步。
11
 

  

 
11 尹章華、林芳齡，電子商務與消費權益，(新北市：文笙書局，2004 年)，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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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大陸針對電子商務之法律規範 

壹、《電子商務法》頒布前與電子商務行為相關之政策與規範 

自 1998年中國大陸第一筆電子商務交易成交以來，電子商務在中國大陸迅

速蓬勃發展，中國政府將 1998 年稱為「電子商務年」，自此開始有企業嘗試透

過電子商務進行商業行為，到了 2000 年，企業開始接入互聯網，該年又被稱為

「企業上網年」。 

然而在電子商務行為起步初期，並無相關立法規定，但中國政府已經開始

看到電子商務行為所帶來的貿易契機，中國政府領導人江澤民於 1998 年，在亞

太經合會(APEC)第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指出，電子商務代表未來貿易的方向發

展，其應用將給各成員國帶來更多的貿易機會，在發展電子商務方面，我們不僅

要重視私營工商企業的推動，同時也應加強政府部門對電子商務的宏觀規劃和指

導，為電子商務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法律法規環境。12在此之前，中國政府

在電子商務領域上並沒有開始進行立法動作，直到江澤民的講話後，開始了電子

商務產業立法之濫觴。 

2000 年 3月 19 屆中國政府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海代表張禮孔呼籲應制

定電子商務法，以因應電子商務行為產生之消費糾紛，亦可避免電子商務之糾紛

影響正常經濟活動之運作，自此，全國人大通過一系列有關電子商務之立法，包

括： 

一、 關於基礎建設方面：如《電信服務標準》、《電信管理條例》、《電信網間

互聯管理暫行規定》、《電信網號碼資源管理暫行辦法》。 

二、 關於電子商務的市場競爭：《合同法》、《標準化法》、《商用密碼管理條

例》、《國家工商局關於開展網路廣告試點的通知》 

三、 關於電子商務的金融財稅：《金融機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工作暫

行規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明確電子出版物屬軟件徵稅範圍的通知》。 

 
12 壽步，信息網絡與高新科技法律前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 8 月)，頁 255。 

DOI:10.6814/NCCU2020002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7 
 

四、 關於網路安全：《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計算機訊息網路國際聯網

安全保護管理辦法》、《計算機病毒防治管理辦法》、《計算機信息網路國

際聯網保密管理規定》等。 

其中最重要的法律為 2005 年所制定實施之《電子簽名法》，代表電子商務

法制的朝向中央統一立法的方式前進，也代表中國政府開始符合國際潮流，向國

際市場接軌之意涵。在《電子簽名法》尚未制定之前，有關電子簽名、電子邀約

承諾、電子合約發送即接收時間等相關規定是由《合同法》規範，惟《合同法》

內之條文過於簡短，不利於建構電子商務的民商法制之基礎，為讓電子商務網路

行為，能妥善適用於法律，2002 年 5 月，中國政府國務院信息化領導小組開始

推動起草《電子簽名法》，2003年 4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信息產業部及國務院

信息化辦公室開始研議草案，於 2004 年 8 月 28 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11 次會

議中審議通過，並於 2005年 4月 1日實施。 

中國大陸《電子簽名法》雖然於 2005年 4月 1日實施，但實際上已經晚了

美國將近 10年，美國第一部《電子簽章法》是猶他州於 1995年制定。中國政府

當初制定《電子簽名法》之主要的考量是為了接軌全球，因電子商務屬於全球性

的商業行為，且中共加入 WTO後須配合國際規範，俾利完成與全球經濟接軌，制

定《電子簽名法》等於是向 WTO等國際組織闡明，中國願意接受國際組織對於電

子商務法之相關規範，並以實際立法的方式做出正面回應。從《合同法》參考聯

合國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務模範法》13開始到《電子簽名法》的制定，某種程

度上已經顯現中國政府開始進行國際化經濟佈局戰略及進行國內法制與國際接

軌之表象。
14
 

貳、《電子商務法》之立法背景 

 
13 《合同法》第 11、16、26、33、34 條之規定，與 1996 年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頒布之《電

子商務規範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相同。 
14  歐陽武，「中國電子簽名法原理與條文解析」(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年)，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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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年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發展以來，雖然通過了許多規範互聯網及電

子商務行為之法律與規範，但專屬的法律體系並未確立，也因此無法解決中國

大陸電子商務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包括：15 

一、假貨氾濫：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於 2018 年 12 月發布的報告顯示，受

訪者表示在新興的電子商務平台上遭遇「劣質產品」及「假貨」的比例

分別為 47%及 39.2% 

二、售後困難：賣家出售前和出售後態度大變，但由於消費者無法承擔過

多的維權成本和時間，因此消費者維權意願低，遇到不願負責的商家

也只能自認倒楣，造成消費者認為電子商務交易無法彰顯公平與正義。 

三、稅收漏洞：從 2015年開始，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興起，「微信公眾

號」的催生，促成「微商」經濟之發展，透過微信朋友圈銷售商品，消

費者通常直接透過微信付款或支付寶完成交易，但微商及代購屬於法

律監管的灰色地帶，無法監管交易買賣行為，也造成國家稅收之損失。 

為解決電子商務商業行為所帶來的亂象，中國政府決議於 2013 年開始針對

電子商務產業進行相關的立法作業，藉由建立專法，對網路市場經營行為進行監

督與管理，整個立法的過程從 2013年開始到 2018年，歷經五年的時間，該法律

於 2019 年 9月 1日起施行。16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法》草案不同於其他國家之電子商務之專法多僅著重

於電子契約和電子簽章之規範，另特別課予電子商務經營者和電子商務平臺經營

 
15 葉楷文、趙澤、張洋，「論《電子商務法》下電子商務的法制化建設」，全國流通經濟(北

京)，2019 年 18 期，頁 22。 
16 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第 12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5 次會議一審決議自 2016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 月 26 日進行《電子商務法》草案第一次意見徵求，第 12 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 30 次會議二審決議自 2017 年 11 月 7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6 日進行《電子商務

法》草案第二次意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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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關責任與義務，並規定國家應促進電子商務之綜合協調機制，要求電子商務

行業組織展開行業自律。17 

參、《電子商務法》之立法重點 

一、 明確界定電子商務經營者：由於微商 、網路直播、社交網絡平臺迅速發展，

與過往傳統的電商經營風格迥異，是否應該將這一些也歸屬在電商經營者

範疇內，開始有立法上的爭論，最後該法將電子商務的內涵不斷的擴張，並

定義，所謂的電子商務經營者，是任何透過互聯網進行營銷活動的所有經

營主體，藉此明確界定賣商和買商的主體對應及權利義務，雖然許多社交

媒體、社交平臺不是為了電子商務的經營而設立，但是只要銷售產品或提

供服務，不論是透過微信、論壇網站、直播平臺等方式進行，都算是電子商

務經營者。且透過該法，明確為商與賣家的間的地位，微商交易得以使用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範，例如七天無理由退貨、欺詐行為可退一賠三。 

二、 要求電子商務平台的法律義務： 

一、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對進入平台經營者的審核任務。 

二、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對平台內經營者身份信息的報送義務，包括向市

場監督管理部門及向稅務部門報送。 

三、保證平臺網絡安全的義務。 

四、平台經營者的管理業務，包括制定平台服務協議和交易規則、明確進入

和退出之條件、平台商品和服務質量保障、消費者權益保護、個人信息

維護等方面之義務。 

五、平台類特殊經營者，如涉及生命健康及食品安全經營者的審核責任。 

六、建立消費者對平台信用評價的義務。 

 
17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法草案初探及臺灣電商的因應之道」，兩岸經貿網，2018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seftb.org/cp-4-153-ec850-1.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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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確界定跨境電商是否適用該法:電子商務法四審後增加了一條，即電子商

務經營者從事跨境電子商務應遵守進出口監督管理的法規，因此在中國大

陸境內從事跨境電商的經營者也一併適用，必須遵守海關法等相關進出口

法規。 

四、 明確保護知識財產權：根據電商法第 42 至 45 條規定，電商平臺經營者在

知道或應當知道的情況下，或者是接到知識財產權權利人的侵權通知後，

應要及時採取刪除、遮罩、終止交易等進行必要措施，以維護權利人之權

利，否則應當與平臺內經營者負擔連帶責任，又規定「採取必要措施並將該

通知轉送平臺內經營者」，因此「轉達通知」之義務並不能作為電商平臺遲

延必要措施的抗辯。但若因通知錯誤造成平臺內經營者損害的，依法承擔

民事責任。惡意發出錯誤通知，造成平臺內經營者損失的，加倍承擔賠償責

任。 

五、 增加電子商務業者環保義務：電子商務法第 65條《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採取措施，支持、推動綠色包裝、倉儲、運輸，

促進電子商務綠色發展。》要求電子商務經營者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應當

符合環境保護的要求，且快遞物流服務者應當使用環保包裝材料，以宣傳

倡導方式賦予電商經營者環保義務。 

六、 規範電商平臺內的經營者必須取得營業執照：《電子商務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電商平臺應當承擔平臺內經營者的資訊核查義務、第二十八條規定電商

平臺向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和稅務部門報送平臺內經營者的身份資訊，代表

不論是淘寶平台或是微商朋友圈代購，都必須辦理主體登記並納稅，以淘

汰掉不合規範的小代購商，為商家提供公平公開的競爭環境。 

七、 終止綑綁搭售行為：綑綁搭售行為多出現在旅遊商品、購票服務等，可分為

商品搭售或選擇性搭售，例如前者包括購買北京飛往上海的機票出現機票

價格搭配 7 至 8 種服務選項，諸如酒店券、機場快速安檢等；後者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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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立即給予優惠、開通會員給予優惠、酒店折扣等，有些搭售行為屬於「默

認搭售」，即在消費者無法選擇或不經意或不知情的情況下，搭配商品購買

服務，爰電商法第 19條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在搭售商品或服務時，必須

以顯著的方式提醒消費者，不得將搭售商品或服務作為默認同意的選項。 

八、 禁止「大數據殺熟」行為：「大數據殺熟」是指同樣的商品或服務，老客戶

看到的價格比新客戶貴許多的區別對待現象，電商經營平臺利用「千人千

面」技術，蒐集個人用戶資料、流量軌跡分析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勾勒出用

戶「畫像」，利用資料分析技術根據消費者的興趣愛好、消費習慣等特徵向

消費者推銷商品，一般認為大數據殺熟行為侵犯消費者的知情權、公平交

易權和隱私權，因此電商法第 18條，禁止該等行為。 

九、 加重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的法律責任:在電子商務法第六章法律責任篇，給

予下列違法行為民事處罰，依照情節輕重給予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及平臺

內電子商務經營者五萬元以上至兩百萬元以下的罰款：電子商務經營者銷

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或

者造成他人損害的、未明示使用者資訊查詢、更正、刪除以及使用者登出的

方式、程式，或者對使用者資訊查詢、更正、刪除以及用戶註銷設置不合理

條件的、未向消費者明示押金退還的方式、程式，對押金退還設置不合理條

件，或者不及時退還押金的、電子商務經營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有關個人

資訊保護的規定、未為消費者提供對平臺內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進

行評價的途徑，或者擅自刪除消費者的評價、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向平臺

內經營者收取不合理費用、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違反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

對平臺內經營者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行為未採取必要措施，或者對平臺內

經營者未盡到資質資格審核義務，或者對消費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電

子商務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

財產安全的要求，實施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商業宣傳等不正當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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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或者實施侵犯智慧財產權、侵害消費者權益等行為作

出法律罰則處分。  

十、 要求建立健全評價制度：要求電商平台經營者健全消費者評價制度，並禁

止電商平台經營者刪除消費者評價，以遏止竄改商品評價，導致不正當競

爭，並為消費者提供可靠的訊息參考。 

十一、 押金未按時退還將被罰款：由於「酷騎單車」、「小鳴單車」、「小藍

單車」等共用單車相繼倒閉，許多用戶陷入押金退還遙遙無期的困境，

因此電商法第 21條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按照約定收取押金的，應當明

示押金退還的方式程式，不得對押金退還設置不合理條件。18 

十二、 規定電商經營者應負舉證責任：在處裡消費糾紛中，消費者往往陷入舉

證困難的窘境，在網路交易行為中，若消費者未於事前蒐集相關證據作

為舉證條件時，往往對爭取消費權益構成阻撓，有些電子商務經營者甚

至會偽造、竄改、銷毀相關證據，使得消費者更處於弱勢地位，電商法

第 62條規定：「在電子商務爭議處理中，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提供原始

合同和交易記錄。因電子商務經營者丟失、偽造、篡改、銷毀、隱匿或

者拒絕提供前述資料，致使人民法院、仲裁機構或者有關機關無法查明

事實的，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19 

肆、《電子商務法》立法不足之部分 

一、部分電子商務經營者並無明確規範登記主體：法規第 27及 28條規定

電商平臺應當承擔平臺經營者的資訊和查核義務。第 28條規定電商

平臺向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和稅務部門報送平臺內經營者的身份資訊，

因此將電商平臺作為協力廠商資訊審核登記的制度和工商部門的註冊

登記制度進行了銜接。但本此 2法條並沒有規範到在微信、微博和論

 
18 孟彥余，「電子消費 2019 電商法落地實施這十大熱點與你息息相關」，消費電子(北京)，

2019 年第 2 期，頁 32。 
19 同上註，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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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等社交平臺上的電商經營者，也未明確規範在線上線下同時經營的

電商是否該重複登記，例如無實體店鋪，僅有線上經營的店商，是否

可以基於互聯網跨地域的性質，允許其在中國大陸境內任何一個地方

通過互聯網在線登記，登記地點是否與經營地、倉庫所在地或居住地

一致。 

二、難以界定「零星小額交易」：法條內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依法辦

理市場主體登記」，但書「個人銷售自產農副產品、家庭手工業產品

等，個人利用自己技能從事交易者或從事零星小額交易活動，則不需

要進行登記」，惟法規並無明確規定「零星小額交易活動」的交易數

量、頻率或相關認定標準，恐造成不法業者利用個人銷售的方式規避

主體登記。 

三、在跨境電商條文不具實際操作指導性：目前跨境電商總體上是依賴國

家政策而非法律予以維繫，《電子商務法》在跨境電商章節，僅提出宏

觀性的宣示性規定，對於跨境電商實務操作之規定並無具體詳細之規

定，不具備可操作性，例如貨品進出境管理、通關模式、通關手續、徵

收稅款、辦理外匯進出等方面缺乏基本規範和具體規定，無法解決現

階段跨境電商在實務操作上面臨的問題，應該要有針對跨境電商進出

境監管管理、數據安全、通關、稅收、爭端解決機制等方面之立法規

範，政府的監管和引導是未來跨境電商是否能夠蓬勃發展的重要環節，

研判《電子商務法》的立法將會推動和促進跨境電子專法立法的啟動，

以針對跨境電商進出境監督管理做最有效的監管。
20
 

四、未能管制「職業差評師」21：《電子商務法》雖然保障評價制度，在 39

條中規範定商務平台經營者不得刪除消費者評價，惟卻忽略「職業差

 
20 惠寧寧，「京東截圖事件給電商平台敲警鐘」，人民法治(北京)，2019 年 05 期，頁 25。  
21 周欣，「淺析《電子商務法》實施後的若干法律問題」，法制與社會(雲南)，2019 年第 4 期，

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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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師」之存在，即以「惡意差評」造成電商經營者之間的不正當競爭。

業績良好的賣家，會遭受競爭者以「惡意差評」方式進行勒索，即競爭

者故意購買商品後，給予差評，並要求賣家付錢了事，「惡意差評」除

帶給正當經營之店家許多困擾外，也影響消費者評估產品的判斷力，

進而降低消費者對於電子商務平台信任度，惟《電子商務法》對於平台

經營者之間不正當競爭卻無法給予法律管制。 

五、仍需配套措施及相關機關配合：《電子商務法》的頒布與實施雖填補了

很大一部分電商行業法律之空缺，但由於《電子商務法》僅是作為一個

電商行業法制化的開端，因此採取較為寬鬆的框架規範，仍需要細部

去完善各環節並制定配套措施，此外，完善行政執法部門之間的互相

配合與協作，才能將本法發揮到最大效用。22 

伍、《電子商務法》實施後對於中國電子商務產業之影響及意義 

一、代表中國大陸已經進入電子商務法制時代 

《電子商務法》的頒布和實施，標誌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走向法治化，中

國政府依法治國的前提為科技立法，該法的頒布對於完善國家法制建設具有一定

的表徵意義，該法頒布後，由於違法成本提高，電商企業的經營行為也更加趨於

規範，未來競爭的焦點將從價格戰轉向重視品質、服務、消費者回購率等面向。

23 

二、協同監管與社會共治並行，增加消費者權益之保障 

明確規定電商經營者的責任與義務，並要求電商平台經營者必須建立擔保、

爭端解決機制，並且建立信用評價制度，完善信用評價規則，讓平台經營者與政

府機關共同管理經營者，達到社會共治，以減輕政府之負擔。 

 
22 葉楷文、趙澤、張洋，「論《電子商務法》下電子商務的法制化建設」，全國流通經濟(北

京)，頁 24。 
23 編輯部，「2019 年中國商業十大熱點展望報告」，中國商論(北京)，2019 年 03 期，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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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加重電子商務平台業者的審查義務，代表電商企業協助政府單位監管，

讓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及電子商務經營者形成內生機制，除可減輕政府機構的負

擔，亦可推動形成企業自治、行業自律、社會監督、政府監管的社會共治模式。

24 

三、電商市場大洗牌，建立良好的電子商務發展環境 

由於電子商務產業已經成為帶領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另一個火車頭，頒布

《電子商務法》主要目的是創造適合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的環境，使得電子商務之

發展獲得根本性的制度保障，進而增進電子商務產業可持續的發展。 

電子商務法實施前，中國政府主管單位為釋放市場活力以「零門檻」方式鼓

勵電子商務產業發展，電商經營者不需要進行工商登記；實施後，規範電商經營

者必須依法辦理市場主體登記，此外加重電子商務經營平台之責任，且隨時注意

侵權行為，將會使得平台經營者成本增加，只有大型電商平台經營者才有能力，

提高電商平台的入駐門檻與經營者的經營成本，電商市場勢必進行一場大洗牌，

將原本遊走灰色邊緣電商經營者或小型經營者逐漸淘汰。 

對從事海外個人代購經營者也產生莫大的衝擊，私人代購本來就屬於法律監

管的灰色地帶，在 2014 年海關總署頒布的「56號文」即明確指出「未經備案的

私人海外代購將被定位為非法」，代購本身就是違法行為，只在於是否被海關查

緝到，《電子商務法》對納稅作強制規範後，不僅利潤空間減少，納稅時也須要

上繳明細單，就會暴露個人代購過海關時的逃稅行為，如此將會導致小型代購業

者消失。《電子商務法》實施後期，能夠在市場生存的可能是已經成立貿易公司

的中大型代購企業，渠等雖然需要繳稅，但可以靠大量訂單賺錢，亦有資金可租

用海關批准的保稅倉庫，成為正規代購公司，因此靠銷售假貨牟取暴利的海外代

購者，將會因為本法的實施，而逐漸出局。 

四、增加中國政府在世界電子商務規範之話語權 

 
24 張莉，「我國電子商務政策熱點及趨勢述評」，新理財(北京)，2019 年 Z1 期，頁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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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法》走在世界前列，除填補中國大陸電商領域的法律空白，對於

電子商務在國際社會的立法有示範意義。此外，增加對智財權之保障，減少世界

各國對中國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侵權及未妥善保護著作權法之相關指責，以扭轉

過往山寨大國之名聲。 

五、增加對知識財產權的保護 

《電子商務法》加重電商經營平台者的責任，主要是適應國際潮流，在知識

產權領域中最重要的理論為「避風港原則」及「紅旗原則」，此兩理論是源於美

國《千禧年數字版權法》，以規範著作權及商標侵權，後來成為全球各國知識產

權利法中有關平台責任的理論依據。 

「避風港原則」是指網路服務提供者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並且收到權利人

要求刪除相關侵權信息後，採取必要措施，便可不須承擔侵權責任；「紅旗原則」

是指，當侵權事實如同紅旗一般明顯易見，則推定平台經營者應知侵權事實，因

此需要承擔責任。 

「避風港原則」及「紅旗原則」適用於網際網路發展初期，為了減少電子商

務經營者的負擔，而提出的概念，但隨著網路產業不斷發展，各國之法院將保護

重心轉向權利人，因此德國加重平台經營者的責任，在《德國民法典》第 823條、

1004條清楚條列出平台經營者必須承擔之侵權責任；歐洲議會也於 2018年 9月

12日通過《歐洲版權法》，強制要求網路服務提供者公司必須在上傳環節設定技

術性過濾技術，提前在侵權內容上傳之前給予訊息審查。25 

第三節 電子商務規則之爭論及中國政府參與之立場 

壹、WTO電子商務談判進程緩慢且無法獲得共識 

 
25 王磊，「從電子商務法視角看平台知識產權的保護義務」，中國出版(北京)，2019 年 02 期，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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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於 1998 年第 二 次 部 長 會 議 上 成立「電子商務工作計畫」（Work 

Programme），該工作計畫主要任務為定義電子商務交易型態，及該以何種協定和法

規，規範以電子商務為媒介之交易型態。26由於電子商務交易型態總共涉及多種 WTO

協定規範，因此電子商務議題將由「貨品貿易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服務貿易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與貿易有關

之智慧財產權理事會」（Council for TRIPS）以及「貿易與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等四個單位共同管轄並開設專門會議進行討論。 

自 1998  年設立電子商務工作計畫以來，從 2001 年杜哈部長會議

（Doha Ministerial  Conference ） 至 2015  年 奈 洛 比 部 長 會 議 （ Nairobi  

Ministerial Conference）期間，總共有 6次會議討論電子商務議題，但談判進

展緩慢，主要的爭議點為開發中國家及已開發國家之間對於電子商務應規範在

「貨品貿易」或是「服務貿易」框架下。27 

開發中國家包括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馬來西亞等國，意識到以電子商

務為媒介的交易型態將有助於國內中小型企業發展對外貿易、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及協助本國國內經濟發展，因此在談判中，將關注重點擺在如何讓電子商務協助

國內中小企業發展；該等國家均期盼 WTO 將電子商務分在服務貿易類，透過最惠

國待遇之方式避免過度開放電子商務市場，以減少已開發國家之電子商務企業攻

佔國內市場，此外，也可藉機扶植國內電子商務相關產業發展，雖然中國大陸電子

商務發展已經有相當程度，惟仍希望在 GATS 的框架下進行談判，以維持國內產業

在市場上的比較利益。28 

 
26 White & Case LLP. 2015.”electronic 

commerce”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ecom_e/ecom_e.htm (Dec.10, 2019). 
27 若將電子商務分類在貨品貿易裡，則討論的重點將集中在邊境措施、拘束稅率、國民待遇、數

量限制等義務；若將電子商務分類在服務貿易裡，則討論的重點為最惠國待遇。 
28 United Nations Trade and Develpoe. 2019.“countries discuss proposed WTO talks to boost 

e-
commerce”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2051&Sitemap
_x0020_Taxonomy=UNCTAD%20Home; (Nov.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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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包括美國、歐盟、加拿大、南韓等國由於電子商務發展已久，

不只關注電子商務對於經濟成長之助益，反而著重在隱私權或與技術移轉相關之

議題。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關注議題不同，前者關切保護國內產業，後者

關切貿易自由化，因此在兩者博弈之間，WTO 在電子商務談判議題中並無明顯進

展。29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1996 年至 2014 年間，數位技術之

應用使國際貿易成本下降了 15%。數位技術不僅對貨物貿易有利，還促進新的

服務業態，諸如電信服務、電腦服務、搜尋引擎、線上銀行等。 

由於網際網路、行動支付等技術逐漸成熟，電子商務及數字貿易成為重要的

貿易行為，WTO成員才重新意識制定電子商務規則之重要性，直到2016 年開

始中國政府、美國、歐盟、日本等多國提交討論議題清單，透過電子商務

從事的商業貿易型態，逐漸影響各國參與國際貿易程度及經濟成長，各國開始意

識到必須制定一個共同的規範。 

2017 年 12 月， WTO 第十一次部 長 會 議 上 ，71 個 WTO 會員國共同發佈

了《關於電子商務的聯合聲明》，宣佈啟動在 WTO 談判與貿易相關的電子

商務議題共同探索，提出更加具體 的 議 題 和 規 範 ，作 為 各 國 參 與 國

際 電 子 商 務 行 為 之 規 範 。 30 

貳、美中兩國爭奪電子商務之國際話語權及規則制定權 

一、美國的規劃與全球布局戰略 

 
29 Arun S. 2015.”Stalemate continues at WTO meet in 

Nairobi”https://www.thehindu.com/business/Economy/stalemate-continues-at-wto-meet-in-
nairobi/article8005357.ece ( Dec.10, 2019). 

30 張茉楠、周念利，「中美數字貿易博弈及我國對策」，宏觀經濟管理(北京)，2019 年 07 期，

頁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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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兩大電子商務強國為美國
31
與中國，分別代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

國家，美國服務業的經濟表現佔美國 GDP的 70%以上，因此偏重服務取向，認為

以電子方式提供之服務，不僅涉及透過電子方式進行的實物貿易，只要凡是透過

計算機程序、視頻、音頻等數字編碼的產品都包括在內，美國更將「電子商務」

一詞之定義以「數字貿易」取代，32包括以數字內容服務的提供者 Netflix、搜尋

引擎服務提供商 google、社交網絡提供者 fackbook、Twitter、雲計算提供者

Salesforce 等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都屬於數字貿易範疇，渠等所創造之經濟表

現佔美國 GDP的 12%以上，而數字貿易著重的規則為數據的自由流動、知識產權

之保護等，因此重視「個人信息保護」、「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網絡接入與使用」，

要求最大限度的貿易自由化，因此堅持跨境電子商務交易中的數字化交付信息產

品應免徵關稅。 

美國作為數字貿易強國，美國不僅率先提出了數字貿易概念，更在雙邊、區域

和多邊協議發起電子商務談判， 致力於打造一個符合美國利益之全球數字貿易規

則體系。2018 年 4 月12 日，美國向 WTO 總理事會提交了關於數字貿易談判的

探索性文件，強調數字貿易之紀律將定位在開放、公平和競爭性，並提出

了 7 項建議展開談判之議題，包括：資訊自由流動、數位產品的公平待遇、

保護機密資訊、數位安全、促進互聯網服務、競爭性電信市場和貿易便利化。

鑒於美國在電子商務領域和多邊經貿規則方面均具有較強的主導地位，

其議題很可能對未來談判走向產生較大影響。 

 
31 美國作為全球數位貿易大國，美 國 經 濟 分 析 局 (BEA)發表之數據顯示，2015-2017 年，美

國數字貿易順差分別達到 1624 億美元、1601 億美元及1725 億美元，占全部服務順差

比重分別為 61.7%，64.3% 和 67.6%，呈現逐年提高的趨勢，數字貿易對美國經濟發展

有其重要性，因此美國也是數位貿易國際規則談判最積極 的 國 家 之 一 。  
32 美國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向 WTO 總理事會提交了關於電子商務談判的探索性文件，文件

中將以「數字貿易」(Digital Trade )之概念取代「電子商務」(Electric commerce)，美國解釋

聲稱過往定義的「電子商務」是指透過互聯網實現貨品貿易，而不包含涉及數字、數據之產

品之商業行為，因此「數字貿易」一詞是包羅更廣的概念，包括一切以電子形式展開之商業

行為，因此在概念上摒棄「電子商務」一詞，改採用「數字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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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 2019 年川普政府貿易政策議程報告，將數字貿

易列為 2019 年的三大任務之一，以及執法優先目標；2019 年 1 月，美國、歐

盟、日本、澳洲、新加坡等國宣佈將共同制定數字貿易相關規則制定，力求

加強對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的主導權。 

二、中國政府的規劃與全球布局戰略 

相較於美國而言，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在絕大多數的比例仍仰賴傳統的貨

物貿易商業行為，及透過電子商務進行的貨物貿易，因此中國政府著力在推廣貨

物貿易的電子商務規則，例如無紙化貿易、電子支付、跨境電商貨物貿易的便利

化、完善法律及金融支付機制、建構跨境電商爭端解決機制等，並企圖在國際規

則制定中，強調保護開發中國家之利益，及維護國際貿公平。 

中國政府於 2016 年 11月 4日向 WTO 提交《旨在促進第 11 屆部長級會

議上電子商務議題的談判方案》，內容主要和《電子商務「十三五」發展規劃》

相似，中國認為會議中有關電子商務議題之討論重心，應聚焦在促進電子商務跨

境貨品貿易，及協助跨境貨品貿易相關服務，例如如何透過第三方支付系統完善金

融交易及跨境物流服務之共構，此外建議 WTO各會員國應重視開發中國家、小型脆

弱經濟體以及低度開發國家之中小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發展機會，以電子商

務之交易形態協助該等企業成長，因此建議暫停課徵數位傳輸產品之關稅，且不

應討論關稅減免、新市場開放承諾，而是應持續關注在發展的面向上。33  

中國政府的提案主要分成兩大重點面向，第一為創建促進跨境電子商務之貿易

政策，第二為討論 WTO 組織架構下應專注的工作：  

（一）創建促進跨境電子商務之貿易政策：中國認為應討論更多可行的促進跨境

電子商務方案，包括：營造跨境電商便利化發展的政策環境；合適的簡化

邊境措施；企業與消費者（B2C）的跨境電子商務退稅規範；允許在其他會

 
33 屠新泉、蔣捷媛，「深化《貿易便利化協議》突破跨境電商規則困境」，國際貿易(北京)，

2018 年第 2 期，頁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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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境內建立保稅倉庫，以提供貨物分銷之目的並利於課稅程序的進行；促進

無紙化交易，並建立各國單一窗口，以利資料之交換與使用；增進支付、物

流與快遞業之服務提供者之服務。 

（二）WTO 組織架構下應專注的工作：中國政府認為WTO秘書處應更注重如何使開

發中國家能從電子商務發展中受益，並在多邊會談時提供技術支持，例如提

供會員國，尤其是開發中國家，關於電子商務政策的資訊以及諮詢服務等。

34  

各國在 WTO 針對電子商務議題野心勃勃，中國政府在這樣的背景下，

必須積極主導 WTO 電子商務議題走向，已爭取對本國最大之利益。 

 

 

 
34 張茉楠、周念利，「中美數字貿易博弈及我國對策」，宏觀經濟管理(北京)，2019 年 07 期，

頁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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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訪談分析 

疏理中國政府在電子商務產業的支持，以及民間企業在經營的努力後，統整

《電子商務法》的立法特點與立法不足之處，本章將根據深度訪談結果，分析中

國電子商務市場未來趨勢。 

由於中國電子商務產業在發展的過程中，深受國家資本主義的影響，使得在

探討未來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趨勢，必須分成兩部分，第一是由私人電商企業主

導的產業面向，以及由國家主導的國家面向兩個方面來探討。 

第一節 電子商務市場之未來趨勢：產業面向 

中國電子商務的產業面著重於私人電商企業的經營方向及規劃，根據受訪者

的訪談結果配合相關趨勢研究，中國電子商業產業面的未來發展趨勢如下： 

壹、 「新零售」模式是未來趨勢但獲利尚不明朗 

由於中國互聯網及電子商務人口紅利逐漸放緩，中國互聯網用戶的整

體增長速度自 2013年開始下降為個位數，2017年互聯網新增用戶僅為

5.6%，阿里巴巴提出「五新一平」，指「新零售、新製造、新金融、新能

源、新技術」，其中新零售是指「線上與線下」融合發展。 

「電商業者希望知道消費者的消費偏好與能力，過去如果要分析消費

者喜好，必須仰賴行銷公司對各年齡層消費者的評估、分析報告，但目前

只需以電商平台消費者的買售數據、搜尋紀錄，就能推估出消費者喜好及

購買能力。各國電商都運用大數據分析來增加銷售量，只要數據量夠大，

分析結果就有參考價值，可協助推估、擬定商品類別或價格，讓新商品更

容易打入市場，是未來電商經營很重要的技術。 

透過大數據分析所發展出來的電商經營趨勢為「新零售」，也就是「線

上與線下」融合發展，目前中國互聯網龍頭包括百度、騰訊、阿里巴巴都將

用戶的數據資料視為重要的資產，開發潛在客戶的主要關鍵，因此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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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成立數據中心及發展雲計算技術，例如阿里巴巴自 2015 年起，開始投

資蘇寧、銀泰、聯華、三江購物等實體零售企業，京東及騰訊也於同期開始

投資永輝超市、家樂福、步步高超市等實體零售企業，電子商務平台業者開

始進行從線上走向線下。1」 

「線下零售商的優勢是可直接接觸消費者，在線上流量紅利逐漸消失

的背景上，線上零售業者開始利用大數據資源，協助線下零售商實現數字化

轉型，線上線下融合是未來的趨勢，例如阿里巴巴的盒馬生鮮，不過 O2O的

發展仍不是很穩定，因為實體零售店面的成本過於高，導致零售利潤薄弱，

最近有聽到許多店面已經面臨關店危機，這樣 O2O的發展應該只能維持在一

線城市，居民願意體驗，也有可支配金額可以購買較為高檔的產品。 

除了店租成本高以外，消費者模式也是另一個需要考量的方向，雖然馬

雲提出「新零售」概念，但目前的大陸內地消費者可能還不習慣去了實體店

面後付了錢沒有拿到貨品就空手出來，目前 O2O並不是那麼好發展，要等一

陣子才能知道是否真的能達到促進消費的成效。」2
 

阿里巴巴憑藉電子商務平台累積的大量消費數據，發展線下智慧商店，

以數據分析勾勒用戶的消費模式，包括消費者在店內的移動軌跡及購物行為，

都會被捕捉進電腦，再透過數據管理，制定客制化的購物體驗、協助店家選

擇熱門商品、了解庫存量及補貨時機，以精準的方式打中消費者需求並進行

行銷販售。3未來，實體零售商與線上零售商不再對立，而是進一步融合供應

鏈、物流及用戶，將走向合作發展的趨勢。4 

貳、 一線城市消費紅利減弱，電商企業轉向「下沉市場」開發 

 
1 受訪者 A，參考附錄二。 
2 受訪者 B，參考附錄三。 
3 編輯部，「2019 年中國商業十大熱點展望報告」，中國商論(北京)，2019 年 03 期，頁 2。 
4 「掌握四大現象，迎向中國大陸新零售時代」，貿易雜誌電子報，2017 年 6 月，

<http://www.ieatpe.org.tw/magazine/ebook312/b4.pdf >(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13 日)。 

DOI:10.6814/NCCU2020002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4 
 

「中國大陸電商平台龍頭為阿里巴巴及京東，在電商業界一直以來都

認定電商市場已經飽和，不可能再有第三個電商平台出現時，「拼多多」就

出乎意料地崛起了。現在拼多多已是第二大電商品牌，淘寶用了五年才達到

一百億營業額，但拼多多只用了兩年的時間，一躍成為中國第三大電商平台，

並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在美國上市，拚多多興起的主要原因為利用低價及

微信社交圈吸引廣大的消費者，透過「拚團」、「好友助力砍單」。 

近年來，由於互聯網行業整體發展放緩的背景下，電子商務在一、二線

城市之紅利逐漸放緩，且市場趨於飽和，三線以下的城市和農村鄉鎮地區成

為電商經營者爭奪的新戰場，「下沉市場」被視為「最後流量紅利」。雖然早

在 2013年阿里巴巴、京東等電商平台開始在低縣城市及農村鄉鎮進行布局，

藉由打造服務站、便利店、小店等模式進駐農村地區，企圖打通農村電商「最

後一哩路」，以改善偏遠地區之物流便利性，但阿里巴巴及京東的電商經營

者尚未將眼光完全放在下沉市場，直到「拚多多」將社交平台結合電子商務，

成功透過社交模式吸引一群對於價格敏感的客群，各電商龍頭始開始重視這

塊新興市場。5」 

「下沉市場」之人口包括：1、農民，由於中國政府農村扶貧政策，致

農村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及人均消費快速增加；2、三線以下及偏遠貧困地區

之城鎮居民，中國大陸三線以下的城市包括近 300個地級市、3000 個縣城、

四萬個鄉鎮，雖然收入水平較城市居民低，但可支配收入未必低於一縣城市，

對價格有相當敏感度；3、大城市的年輕人，尤其 95後出生的年輕人是電商

平台主要的客戶群，渠等特徵為初入職場、收入不高、追求新鮮、具消費力。 

根據阿里巴巴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的 2020財報數據資料顯示，淘寶、

天貓商城中的新增用戶，有 70%來自三線以下之城鎮及農村地區，表示「下

沉市場」具發展潛力，也是電商平台未來主要的進攻目標。6 

 
5 受訪者 A，參考附錄二。 
6 「下沉市場發展與電商平台價值研究」，每日頭條，2019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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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消費結構升級帶動高消費商品之成長 

「《電子商務法》頒布後，對於真正的假貨及劣質品的確會達到遏阻的

作用，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代表中國消費者也逐漸重視品質和價值。《電

子商務法》實施後，由於代購業者必須進行登記，進而讓成本增加利潤減少，

會限制個人海外代購模式的發展，因此未來，小型或是個人海外代購模式將

會被大型的代購企業及跨境電商取代，而且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將歐

洲高級商品透過火車運輸到中國消費者手中，已經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中國消費者透過有企業規模的代購商買入歐洲高級品，又進而增加中國消費

者對品牌的認識與品味的提升。7」 

隨著中國大陸居民所得普遍提高後，消費水準日益提高帶動購買實力

提升，中國消費者對於產品不再拘泥於價格的低廉，而是逐漸追求品質、價

值、品牌，中國消費者的消費結構之改變可以從海外代購比例逐年增高了解。

根據麥肯錫的電子商務消費調查結果顯示，8中國大陸消費者對於產品品質、

品牌和服務的需求日漸提升，消費者透過 B2C 模式購買商品的機率超越過

去的 C2C 模式，代表消費者從過去購買低價商品的趨勢轉向直接向企業購

買，同時由於跨境電商快速發展，消費結構逐漸升級。 此外中歐班列班次

逐年增加，預估到 2020年一年行駛班次將會高達 17,000次。由於物流成本

逐漸降低，運輸時間縮短的情形下，沿線國家之商品將可以更容易透過跨境

電商方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例如俄羅斯的魚子醬、匈牙利的鵝肝醬、希臘

 
https://kknews.cc/tech/q939a8g.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6 日) 

7 受訪者 A，參考附錄二。 
8 Jeffrey Towson and Jonathan Woetzel. “ Why China’s consumers will continue to surprise 

the world” http://www.mckinsey. com/business-functions/strategy-and-corporate-
finance/our-insights/why-chinas-consumers-willcontinue-to-surprise-the-world. 
(Dec,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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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葡萄酒、印度的地毯、馬來西亞的燕窩、捷克的化妝品、以色列鑽石等商

品，外來的高級商品大量進入中國市場，將帶動中國消費結構升級。9  

肆、 透過大數據分析推動「新製造」產業打造「智能商業」型態 

馬雲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了致股東公開信表示：「9 年前阿里巴巴開始

轉型為一家技術公司，逐步展開大數據、雲端計算、人工智慧、物聯網的全

面佈局」、「我們用技術為製造業、零售業、金融業創造巨大價值，過去兩年，

這個價值已經在零售業顯現，在中國，我們用技術讓 20 萬家零售業門店實

現了線上和線下一體，打開了新零售之路」、「阿里巴巴的角色不是要進軍製

造業，而是要賦能製造業，也就是利用人工智慧、區塊鏈和物聯網等技術，

幫助製造業走過這段變革。」 

「中國大陸電商平台越發展，越朝向多角化經營，目前阿里巴巴所著重的

不再是單純的商品上架買賣，而是將過去多年來的數據加以分析。過往製

造業都是透過銷售經驗推估下一季的產品數量及內容，但阿里巴巴因為擁

有終端銷售、支付、金融等全方位的數據體系透過大數據分析、演算，全

面性了解消費者之消費模式、喜好及各項需求，透過大數據進行推算，分

析消費者行為，再回頭從製造階段開始規劃並生產符合消費者喜好之產

品，增加銷售成交量，就是利用數據、人工智慧、區塊鏈和物聯網等技

術，讓製造業升級為「智能製造」及「智能商業」。再藉由數據結合 5G可

讓整個物流業升級，例如發展無人機送貨、人工智能化管理倉儲、機器手

臂分檢貨品等。10」 

 
9 「多業態助推新模式，我國跨境電商保持平穩發展」，中國商報，2019 年 6 月 17 日，< 

http://www.zgswcn.com/article/201906/201906171503101121.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2 日)。 
10 受訪者 E，參考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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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阿里巴巴協助雀巢公司打造「另一面咖啡館」，透過數據分析和

演算，推估消費者喜好產品，活動當天雀巢公司在天貓的旗艦店獲得平日

20 倍的銷量。 

目前有 40 多個品牌與天貓新品創新中心進行數據合作，提高交易量並

減少庫存，改變製造業原本的生產流程，乃是透由消費者的消費體驗、喜好

回推，讓製造業逐漸朝向客製化流程推進，例如，天貓新品創新中心透過數

據分析了解 40.5%消費者喜歡辛辣口味之產品，因此與瑪氏集團的北京懷柔

工廠共建生產鏈，以小規模、多頻率的方式生產產品，再透過消費數據測試

商品表現，了解消費者接受程度及商品喜好程度，進而決議改善產品或再推

出新產品。 

例如，天貓新品創新中心透過數據回饋與品牌店家合作，協助 Dove(德

芙巧克力)設計巧克力包裝，店鋪於 12小時內售完 5000套限量包裝巧克力，

並於上線 10 分鐘內銷售額突破人民幣 170 萬元。天貓新品創新中心與寶潔

公司使用數據分析進行產品研發，從研發到銷售僅需 9個月，相較過往傳統

產品研發費時 18 個月，使用數據進行新產品研發，更能縮短研發時程及新

品上市周期，此外，研發出的新產品為海飛絲香氛洗髮乳於 2017 年 9 月上

市，上是一個月後就成為寶潔旗艦店產品銷售前三名。11 

「智能商業」即使用大數據資料導入智慧化供應鏈，在產品研發、採購、

製造、倉儲、物流、客戶互動等流程，結合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無

人車、機器人等建構智慧化供應鏈，達成 「智能互聯」、「信息整合」「數據

決策」、「人機協作」，藉由前端消費互聯網(消費者在食、衣、住、行、育、

樂的各類數據)的數據，帶動後端產業務互聯網(包括產品的設計、製造、流

 
11 「解讀中國互聯網新篇章：邁向產業融合中國互聯網經濟白皮書 2.0」，每日頭條，2019 年

2 月 15 日，< https://kknews.cc/zh-hk/tech/5vxeo9l.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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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等)，達到生產環節及銷售環節之全面性監控及管理，達到提高工廠生產

效率、降低成本、製成優化等目的，進一步邁入工業 4.0。 

第二節 電子商務市場之未來趨勢：國家面向 

由於電子商務產業被中國政府視為推動經濟成長的新引擎，因此透過國家政

策的扶持，協助私人電商企業拓展國內、外市場，本節根據相關文獻資料及受訪

者訪談內容，歸納未來中國政府對於電子商務產業的政策發展與規劃。 

壹、 加強國內電子商務法規及數字貿易法規體系之完善 

「《電子商務法》雖然是一個國內法，但是在國際上也是起很重要的關鍵作

用，《電子商務法》對內主要的目的是規範國內電商市場的發展，對外主要的目

的為拓展國外市場，近兩年來，由於電子商務影響國民經濟的增長及中國參與全

球經貿體系，所以加速本法通過；尤其目前「一帶一路」與跨境電商結合，中國

的法規和國際必須對接，《電子商務法》的頒布和實施是能夠起到這樣的重要影

響，因此對於消費者、企業、政府都算是三贏局面。 

但目前中國大陸針對個人信息保護、國家信息安全之立法尚未完善，此將成

為中國政府布局世界電商市場的阻礙，因此未來中國政府會持續在相關法令作出

修改與完善，例如《網路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外商投資法》、《數

據安全法》等等，都是未來會加強的部分。」12 

由於中國數字貿易高速發展，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根據中國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2017年)》，顯示數字經

濟規模達到人民幣 27.2億元，同比增長 20.3%，佔 GDP的 32.9%，為了讓數字經

濟持續成長，中國政府將會持續推動數字經濟之立法。此外會加強《網路安全法》、

《個人信息保護法》、《外商投資法》、《數據安全法》、《民法典分則》等相

 
12 受訪者 C，參考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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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律的補充與修改，此外亦會加強在數據審查制度的透明度，尤其建立跨境資

料流動管理之基本規則與制度及風險評估等配套機制，以減少與各國之間在電子

商務往來上的摩擦。13 

貳、 利用技術轉移及戰略投資加強海外拓展增加國際影響力 

「中國政府並不會限制電商企業做大，因為電商企業做大後，才有能力往海

外拓展，在海外拓展的過程中，對於中國的商品輸出、中國品牌的拓展、中國電

子商務規範的推廣都有實質上的幫助，例如阿里巴巴協助印度、泰國的電商企業

培訓人才，在透過培訓、教育的過程中，就將支付寶、技術、行銷手法等中國電

商企業制定的相關規則輸出到海外，反而能夠透過中國電商巨頭的力量，打響海

外名聲，協助中國政府拓展海外市場並爭取世界電子商務規則的制定權。」14 

2015 年阿里巴巴與螞蟻金服，投資印度電子商務平台 One97 旗下支付系統

Paytm，除資金投入外，尚包括技術轉移及人員培訓，由螞蟻金服成立「螞蟻技

術大學」，培訓當地電子商務從業人員，並建立人員認證標準。在阿里巴巴的投

資及技術轉移，2017 年上半年，Paytm 在印度移動支付市場佔有 74%之市占率， 

擁有 2.2 億移動支付用戶，成為世界第三大移動之助平台。 

此外，螞蟻金服也在 2016年 11月投資泰國支付企業 Ascend Money，2017

年 2月，投資菲律賓最大數字金融公司 Mynt，截至 2019年 4月為止，阿里巴巴

透過螞蟻金服已將支付寶業務拓展至印度、泰國、韓國、菲律賓、香港、馬來西

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 9個國家。15 

 
13 何波，「數字經濟法律政策與立法展望」，中國電信業(北京)，2018 年 11 期，頁 65-66。 
14 受訪者 D，參考附錄五。 
15 「建設 21 世紀數字絲綢之路-阿里巴巴經濟體的實踐」，新浪財經，2019 年 11 月 1 日，< 

https://finance.sina.cn/stock/relnews/us/2019-12-01/detail-iihnzahi4519908.d.html >(檢索日

期：2019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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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透過海外拓展戰略投資方式，協助當地市場領導者企

業進行人才培訓，進而推動屬於螞蟻金服專屬的支付標準，企圖在全球移動支付

領域佔有一席地位，以制定產業標準和行為規範。 

在物流體系上，也透過菜鳥智能物流骨幹網與各國企業合作，並透過合作方

式建立海外倉基礎設施，目前菜鳥智能物流服務網絡已經覆蓋 224 個國家和區

域，打造 231個跨境倉，將中國包裹送往海外的時間從原本的 70天縮短至 10天，

例如菜鳥物流在西班牙建設的海外倉，實現 72小時送達之便節物流。 

參、 積極推動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 

「前阿里巴巴集團在 2016年提出建立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

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倡議，阿里巴巴期許該平台是由私營部門

主導，打造一個自由公平開放貿易的平台，以構建全球化貿易新規則，並且協

助中小企業、年輕人、婦女透過互聯網進入全球市場。馬雲提出的世界電子貿

易平台要執行的事項，其實就像一個國家在國際組織中所要做的事情，為何阿

里巴巴要主動提出協助世界上各中小企業打入全球市場，若要大膽的預測，就

是阿里巴巴是幫助中國政府將世界的電子商務市場大餅做大，拓展中國在國際

電商市場的影響力，而中國政府也協助阿里巴巴這樣運作。16」 

阿里巴巴集團於2016年提出建立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2016 年9 月，eWTP 倡議被寫進二十國集團（G20）杭

州峰會公報；2017 年3 月，阿里巴巴集團與馬來西亞政府達成協議，在馬來西

亞成立第一個海外eWTP 試驗區，並提供物流、雲計算、移動支付、人才培育、

稅收優惠、數據監管、產品溯源、跨境電商一站式服務等的訓練，以協助馬來西

亞中小企業提升跨境貿易的競爭力，嗣阿里巴巴又與非洲盧安達、歐洲比利時政

府進行簽約。 

 
16 受訪者 D，參考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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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馬雲提出「B200計畫」，計畫內容是阿里巴巴在未來五年內幫助

開發中國家培養1000名年輕創業者，並將渠等之新創企業及不發達國家之中小企

業納入eWTP框架，協助各國中小企業及青年透過eWTP學習數字經濟創新，藉此也

將阿里巴巴經驗傳承，並成為該等國家及企業的標準化框架。 

未來中國政府會持續透過阿里巴巴這個商業集團，與各國建立eWTP平台，

透過建立的方式孵化及引領跨境電商新規則，以便於後續推動國際規則建構的一

個管道。 

肆、 積極在國際上推動符合中國利益之跨境電商規範與制度： 

「近年來由於電子商務、跨境電商所達到的貿易金額，已足以影響中國大陸

國民經濟成長，因此中國政府為加速拓展國外市場，才快速通過《電子商務法》。

《電子商務法》在國際上的意義是，透過該法的頒布與實施，讓國際社會了解中

國政府在發展電子商務產業之決心，同時也能讓中國政府在推動國際跨境電商規

則時能夠有一個國內法的依據。17」 

「中國政府頒布《電子商務法》的目的，除讓整個電商環境發展較好外，主

要也是跟國際宣誓說，中國的電商已經有法律出來，也就是告訴國際，中國現在

有很多針對電子商務及跨境電商的規則，已經準備和國際接軌。中國政府一直很

想要取得全球電子商務規範的一些話語權，目前他跟美國在爭電子商務的談判要

走向哪一個規則，美國的立場是政府不可以過分干涉，例如不會要求資料在地化、

本地化等，中國的立場是要電商更便捷，讓電子商務相關的項目例如稅法、物流、

通關等更為符合中國利益與需求，兩國的訴求是不同，所以中國政府想要去爭規

則制定權，《電子商務法》通過是個有宣誓意義，例如之前中國政府也是頒布很

多與跨境電商、海關的課稅、檢驗、檢疫等相關的政策與法規，這些措施在國際

上都算是走得蠻快的，因此也可以看出中國在國際規則制定的企圖心。18」 

 
17 受訪者 C，參考附錄四。 
18 受訪者 D，參考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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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中國跨境電商交易規模在 2018年中國跨境電商進

出口總額達到 1347 億元，比同增長 50%，中國跨境電商交易總額不斷在增長，19

並且和俄羅斯、阿根廷等 9個國家建立電子商務合作機制，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

新管道，也成功帶動產業轉型，由於跨國電子商務是在不同國家境內的當事人之

間，透過電子數據交換或國際互聯網進行的商業交易行為，與傳統的商業貿易行

為相比具有虛擬性、無邊界性之特性，使得行政監管和法律規範出現難題，目前

國際上對於跨境電商涉及的消費者權益保障、國際稅法制度、退稅、通關、結匯、

市場主體權益等並無專門的規範與標準，稅收體系、信用體系、監管體系、物流

體系、支付體系等都係國際上尚未完善的部分。 

 

圖 4-1 2010 年至 2016 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及跨境電商交易規模 (幣值為人民幣)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商務部 

雖然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於 1996 年及 2001 年分別通過《電子商務示

範法》及《電子簽名示範法》，主要在敦促各國推動電子商務立法，但此兩部示

範法距離現在時間過久，無法跟上目前跨境電商在交易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2001至 2003 年，WTO 總理事會就跨境電子商務召開了五次專題研討會，WTO 服

務貿易委員會、貨物貿易委員會、智慧財產權委員會和貿易與發展委員會也都就

跨境電子商務議題進行了重點討論，此後 10 多年，歷經多次部長級會議的討論，

 
19 「我國跨境電子商務發展報告 2019」，每日頭條，2019 年 6 月 19 日，< 

https://kknews.cc/zh-tw/finance/y3p5vva.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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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跨境電子商務規則談判進度緩慢，至今在跨境電子商務上並未形成統一的

國際規則。 

目前 WTO 針對跨境電商談判緩慢的主要原因為，難以界定跨境電子商務的

定義，因此無法劃分在該管轄的領域內，WTO 將跨境電子商務定位為「貿易的

一個新領域，涉及產品以電子方式跨越邊境的問題」，但在貨物貿易規則

(GATT) 和服務貿易規則(GATS)分類系統中，卻沒有對跨境電子商務作出明

確的規定，即尚未定義跨境電子商務究竟屬於貨物還是服務類別。20  

由於跨境電商是目前中國政府發展「一帶一路」，實踐「走出去戰略」最重

要的貿易管道，因此必定會積極推動跨境電商之立法。 

中國政府目前階段正在完善國內有關數字貿易之法律制度，於 2019年已經

完成《電子商務法》之修訂，未來將著手在《個人信息法》、《徵信管理條例》、

《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在國際上，中國政府將會推廣並建立符合電子

商務需求的稅收體系、加強國際稅收的協調與合作、建立國際紛爭解決機制、制

定數字貿易國際標準和規則、加強多邊雙邊的跨境電子商務區域合作，21因此中

國政府未來將會積極探索電子商務國際規則的制定和數字貿易全球治理體系的

建立。中國政府在國際建構電子商務之規則透過以下管道： 

一、透由世界貿易組織(WTO) 

WTO雖然一直都是多邊貿易對化之平台，惟由於目前全球貿易格局

瀰漫貿易保護主義、區域主義且多邊貿易體制邊緣化，WTO 的影響力有

逐漸式微的趨勢，然 WTO 仍是制定電子商務議題及規則的主要平台。 

二、透由「一帶一路」戰略與沿線國家共同制定跨境電子商務規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覆蓋總人口約 46 億，超過世界人口 60%，

GDP總量達 20 萬億美元，約占世界三分之一，對中國大陸而言，沿線

 
20 韋大宇，「我國引領跨境電子商務國際規則建構探析」，對外經貿實務(武漢)， 2017 年 07

期，頁 56。 
21 洪勇，「發展數字貿易與建構 21 世紀數字絲綢之路」，中國國情國力(北京)，2019 年第 4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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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具有廣大的市場及發展潛力，中國政府會透過通過談判的方式，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進跨境電子商務監管制度與監管模式，並探索

跨境電子商務的制度規則。 

三、透過世界海關制定世界海關跨境電商國際規則 

2018 年 2 月 9 日至 10 日，首屆「世界海關跨境電子商務大會」

在北京舉行。中國政府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發表演講指出：

「跨境電商是當今網際網路時代發展最為迅速的貿易方式。」、「中國政

府秉持鼓勵創新、包容審慎、協同共管的理念、完善管理政策，推動跨

境電商在發展中規範、在規範中發展，闖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跨境

電商發展之路。」並強調為了促進跨境電商可持續發展，各國應該要遵

守：1、要相互開放市場，2、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3、要完善合

作與協調機制，4、要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中國海關正在推動制定世界海關跨境電商國際規則，在首屆「世

界海關跨境電子商務大會」又發布「北京宣言」及「全球跨境電子商務

行業行動倡議」，並制定《世界海關組織跨境電商標準框架》，該框架將

成為世界海關跨境電商監管的首個指導性文件，強調中國大陸依據「直

購進口」、「一般出口」、「網購保稅進口」、「特殊監管區域出口」等四大

模式的豐富發展經驗，向世界各國推廣中國經驗。 

四、 透由多、雙邊推動電子商務合作機制 

2019 年 3 月 23 日中國政府與義大利簽署《中華民國共和國商務

部和義大利共和國經濟發展部關於電子商務合作的諒解備忘錄》，透由

該備忘錄推動電子商務聯合研究及人員培訓計畫，並鼓勵兩國企業展

開電子商務相關之合作與交流。 

目前中國政府已和 19個國家建立了雙邊電子商務合作機制，這些

國家為哥倫比亞、 義大利、 巴拿馬、 阿根廷、 冰島、 盧旺達、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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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酋、 科威特、 俄羅斯、 哈薩克、 奧地利、匈牙利、 愛沙尼亞、 

柬埔寨、 澳洲、 巴西、越南、 紐西蘭和智利。中國政府已與「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協“10+1”、

亞歐會議（ASEM）、亞太經合組織（APEC）、中阿合作論壇、大湄公河

次區域（GMS）經濟合作等多邊合作機制，係中國政府推動跨境電子商

務規則談判和制定規則的對話平台，未來中國政府會透由與沿線國家

談判之經驗及區域性跨境電子商務規則作為國際性跨境電子商務規則

談判的藍本，將中國規則推往國際。22 

伍、 積極推動數字貿易規則 

制定數字貿易相關規則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爭奪新型貿易主導權的重要選

擇，目前主導全球數字貿易規則之談判平台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 

中國政府曾試圖加入TISA談判，惟遭美國反對，因此目前中國政府主要

透過非官方、自下而上的方式參與數自貿易規則制定，例如透過阿里巴巴、

京東商城等名列全球十大電商之企業協助推動，目前推動最好的是阿里巴巴

推動的eWTP平台。 

 
22「商務部：絲路電商正成為一帶一路國家間經貿合作新渠道」，每日頭條，2019 年 4 月 20

日，<https://kknews.cc/finance/yvg4m6a.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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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中國電子商務產業迅速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包括：人口紅利、人力紅利、政

策支持、資本紅利等。 

人口紅利是中國大陸人口眾多帶來的既有結果，可以供應物流業大量且廉價

的勞動力，後面三項則是國家政策發展導致的結果。中國政府自實施「科教興國」

政策以來，每年培育數以萬計之科技人才，以 2016 年統計數據顯示，超過 350

萬理工科大學畢業生，其中 40 萬畢業生主修計算機、電子信息相關之科系，透

過國家教育體系的力量，協助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市場培育相關人才。 

此外 2010 年推出《十二五規劃》、2103 年推出《「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

案》、2015年推出《十三五規劃》，都在加強建設與互聯網、雲計算等基礎設施相

關之建設，並且由國家來承諾資本投入，例如十二五期間承諾電信行業總體投資

規模達人民幣 2 萬億元，重點扶持 1000 家與雲計算技術相關之企業，由國家自

上而下推動互聯網等相關基礎之建設，加速互聯網環境的完善。 

中國電子商務產業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是企業與國家相互發展配合所導

致的結果，電子商務產業初期並未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因此並非國家重點發

展項目之一，但在經過私人企業電商平台經營者的努力之下，網上零售交易規

格逐年擴張，內貿企業和外貿企業，原本是兩個被分割的市場主體，但隨著電

子商務的發展，開始產生融合現象，天貓、京東、唯品會等電商平台進口外國

商品，進一步模糊內外貿企業的界線，在電子商務及跨境電商的發展下，實現

「買全球、賣全球」的概念，中國商品透過跨境電商平台走出國門，直接面對

海外消費者。 

中小企業透過互聯網成功銷售商品，並且利用互聯網低廉的成本，進入國

際市場，進入全球貿易體系，此舉符合中國加入 WTO與世界接軌之目的。基於

此種利益，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扶持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為加強對外貿易，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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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跨境電商獨立於一般貿易，成立單獨的進口單號，方便中國政府相關部門統

計貨物進口量及制定便捷化政策，以大力扶持跨境電商發展。 

中國大陸的政經發展體制為國家資本主義，在此體制下國家會大力扶持國有

企業，對於私人企業有諸多的限制與不利，但由於中國電商平台透過私人企業自

身的力量，讓中央及地方政府看到潛在的發展市場及未來商機，因此中央及地方

政府反過來支持電商平台發展，成為一種制度創新。 

目前中國大陸跨境電商面臨的問題為關稅壁壘，世界各國為了阻止中國跨境

電商規模的擴大，開始採取人為的干預措施，防止中國商品順利入關，外國電子

商務平台甚至針對中國賣家制定限制規定，諸如加收高額傭金、嚴厲的處罰措施

等。電子商務產業為中國發展對外貿易、提升本國產業轉型的重要管道，因此中

國政府未來勢必會透過參與國際組織、雙邊及多邊會議的方式，積極展開電子商

務的談判，以建立符合中國政府利益的電子商務國際合作機制、法律規範及標準

體系。此外，阿里巴巴也以私企冠軍的角色，協助中國政府及中國中小企業拓展

海外電子商務市場，並透過 eWTP 平台加強與世界各國合作，中國電子商務產業

透過國家與企業互相推動拉抬，企圖取得全球規則制定權與話語權。 

《電子商務法》的頒布和實施旨在企圖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是在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旗幟下，以國家資本主義之立場，利用宏觀調控的手段操作電子商務產

業之發展，從《電子商務法》的制定過程，是基於改革開放之後，「科技立法」、

「科教興國」、「科技服務於經濟發展」之戰略背景，具有政策之一貫性、規劃性

與長期性，可以看到「國家主義」之法律思潮，此外，中國政府積極推動 WTO電

子商務法規倡議，也展現出中國政府亟欲加入全球化經濟體系並主導電子商務國

際規範之企圖，透過大數據、演算法、人工智慧、雲計算等最新科技發展技術，

透過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世界十強互聯網企業，領導世界電子商務法規及技

術走向，未來中國電子商務產業及電商龍頭將與美國相抗衡，爭取全球電子商務

範疇之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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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本論文透過深度訪談及相關資料之結合，瞭解當前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發

展狀況、《電子商務法》的立法原委及後續對整體產業界之影響，此外也從中國

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過程中，瞭解中國政府的介入、扶持與栽培，利用國家與私

人企業的合作，協助中國政府進入全球經貿體系中，並且從中獲得主導權與發言

權。 

本論文受限於難以直接接觸到大陸電商經營者，致無法瞭解第一線產業狀況，

此外，中國政府為了搶奪世界電子商務規則之制定權，推動符合中國利益之跨境

電商規範與海關規則，推測未來與美國在 WTO、TISA等重要國際談判平台及協議

內有更多摩擦與齟齬，同時也會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展開更多合作，除

了中國政府透過國家力量進行推動外，中國政府透過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世

界百大企業，以企業的模式不著痕跡推動「中國模式」之電子商務、雲計算、大

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此等都有待未來研究者更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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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深度訪談內容題目 

一、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蓬勃發展主要原因，企業層面與政府層面 

二、 中國政府大力扶持電子商務產業發展之主要原因 

三、 中國政府的政策支持使其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具備何種優勢 

四、 中國政府大力推動跨境電商的主要原因 

五、 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目前狀態及可能變動之趨勢 

六、 《電子商務法》頒布之背景及立法目的為何 

七、 《電子商務法》之立法特色 

八、 《電子商務法》頒布後是否有可能出現大者恆大的情形 

九、 《電子商務法》頒布後是否能促成更多兩岸企業之合作 

十、 未來中國大陸整體電商市場發展之未來趨勢 

十一、未來中國政府將如何以何種手段更加促進電子商務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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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深度訪談內容-1 

訪談對象：台灣跨境電商物流業者(以下簡稱 A) 

訪談時間及地點：2019 年 6 月 13 日，上午 10 時假忠孝東路辦公室 

 

一、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快速發展之主要原因? 

A： 

(一) 大陸電商發展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紅利，其次則是行動裝置的普及率與基

礎網路的建設等要素，例如政策支持及消費習慣。中國大陸近年的經濟

成長很明顯是由人口紅利所驅動，以及高行動裝置普及率，大陸民眾可

能沒有個人電腦，但每人一定有一台手機，甚至更多，許多大陸行動電

話的自有品牌，其功能、畫質其實很好，價格相對也便宜。 

(二) 人口紅利促使大陸物流業發展迅速，中國大陸地理廣大，需要廉價的人

力成本支撐整個物流產業，否則過高的運輸費用也無法讓電子商務發展

如此迅速。中國電商產業的發展模式卻有別於美國。美國雖然也具備人

口紅利、行動裝置的普及和完善的基礎網路建設等要素，但美國電商的

例如 Amazon 或是 Ebay 並沒有在短時間內出現倍數成長。中國大陸的

情況是，淘寶在歷經緩慢的成長期之後，迅速擴張商業版圖，隨後的競

爭者更是相繼浮現，例如京東。 

(三) 中國電子商務突然呈現倍增式增長的原因主要也是基礎建設完善以及政

府支持。過往以為當各界認定電商市場已經飽和，且不可能再有第三個

電商平台出現時，「拼多多」就出乎意料地崛起了。現在拼多多已是第二

大電商品牌，淘寶用了五年才達到一百億營業額，但拼多多只用了兩年

的時間。 

(四) 此外，中國政府對農村的扶貧政策也確實對電子商務的發展有所助益。

當農村的實物產品進入電子商務或跨境電商的網路中，就可以將產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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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遠的地方，在提升經濟成長的同時，也將電子商務市場的版圖擴大。 

 

二、「拼多多」呈現高速成長的立基點何在？ 

A： 

（一） 中國大陸電商平台龍頭為阿里巴巴及京東，在電商業界一直以來都認定

電商市場已經飽和，且不可能再有第三個電商平台出現時，「拼多多」就

出乎意料地崛起了。現在拼多多已是第二大電商品牌，淘寶用了五年才

達到一百億營業額，但拼多多只用了兩年的時間，一躍成為中國第三大

電商平台，並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在美國上市。拚多多興起的主要原因

為利用低價及微信社交圈吸引廣大的消費者，透過「拚團」、「好友助力

砍單」。 

（二） 近年來，由於互聯網行業整體發展放緩的背景下，電子商務在一、二線

城市之紅利逐漸放緩，且市場趨於飽和，三線以下的城市和農村鄉鎮地

區成為電商經營者爭奪的新戰場，「下沉市場」被視為「最後流量紅利」。

雖然早在 2013 年阿里巴巴、京東等電商平台開始在低縣城市及農村鄉鎮

進行布局，藉由打造服務站、便利店、小店等模式進駐農村地區，企圖

打通農村電商「最後一哩路」，以改善偏遠地區之物流便利性，但阿里巴

巴及京東的電商經營者尚未將眼光完全放在下沉市場，直到「拚多多」

將社交平台結合電子商務，成功透過社交模式吸引一群對於價格敏感的

客群，各電商龍頭始開始重視這塊新興市場。 

（三） 「拚多多」使用的新模式稱為「社交電商」，消費者在購買一項商品時，

需要與其他消費者有更多互動，藉此獲得更便宜的價格。例如，消費者

不獨自購買某項商品，而是和其他消費者拼團，共同參與低門檻的團購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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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此同時，買賣雙方還可以用許多方式達成交易或壓低交易成本。例如

賣家可以設定三人成團的團購門檻進行促銷，而消費者若想要以更低價

格購入商品，就會主動邀請其他消費者跟團，或用「砍價」模式將商品

連結傳給朋友，請朋友幫忙按一下、砍一刀，每砍一刀價格就低一些，

消費者就能用更便宜的價格購入。藉由砍價、跟團等模式，消費者會將

商品分享給朋友，形成一傳十、十傳百的擴散宣傳效應，很類似台灣以

前說的病毒行銷。 

（五） 拚多多主要的客群是三線城市，而大陸的消費能力比台灣高很多。隨著

大陸經濟逐漸發展，過去許多代工製造商現在都開始打造自有品牌，網

紅或設計師品牌的商品都不再低廉，而中國大陸能夠迅速發展當然是因

為人口紅利，其經濟增長的動力帶動了整體的消費能力。 

 

三、中國大陸的政策支持使其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具備哪些優勢？ 

A：政策當然有助於電子商務發展，幾年前大陸興起跨境電商，大陸民眾在購買

能力提高後開始購買海外商品，中國政府也認為跨境電商有助於將中國產品

帶出海外。因此這兩三年陸續公布諸多跨境電商的政策、法律，包括放寬每

年大陸民眾購買海外商品的限額，以及可進口商品之種類及數量，顯示中國

政府鼓勵跨境電商的發展。 

 

四、相較之下，臺灣政府是否在政策上缺乏鼓勵電商發展的政策措施？ 

A： 

(一) 其實目前只有大陸特別將跨境電商視為外貿型態，因而制定跨境電商相關

法規去規範這個貿易模式。當跨境電商成為一個正規的貿易模式，對消費

者而言可以買到更便宜的商品，對政府而言可以增加稅收；在臺灣，我們

一般寄出去的商品是用快件的方式，進入大陸的方式可以用一般貿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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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或包裹，但如果採取快件包裹，其實課不到稅。 

(二) 由於台灣進行跨境電商的數量並不向中國大陸這樣多，因此也沒有必要去

制定專門屬於跨境電商的監管模式，不過就整體而言，台灣政府對於電子

商務產業有提供協助，例如資策會就以專案的形式推廣電子商務，而這主

要鎖定產能不多的台灣中小企業和廠商，其目的是為了逐步增加現金的流

量和流動，不過相較之下整體的政策支持的確沒有像中國大陸那樣完善。 

 

五、《電子商務法》頒布後對整體中國電商市場的影響? 

A： 

（一）打擊假貨：目前大陸的《電子商務法》要求進行品牌授權或朔源，以此確

保消費者收到的商品是真貨，這不僅代表中國大陸消費者權益逐步提升，

同時也因應了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商品形象的問題。過往國際社會對淘寶的

第一印象就是假貨，因此大型電商平台開始做出調整，但依舊有部分商家

販售假貨、遊走灰色地帶。雖然各別商家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大陸電商產業

或是平台的形象，但社會大眾對中國電商的負面印象還是有所影響，故早

期多由電商平台業者自行推動，《電子商務法》實施後將由政府介入規範，

對整個中國電商產業的發展都是正向的。 

（二）中國大陸仿冒品橫行其實部分原因是代表有仿冒品的市場需求，當大陸民

眾的消費能力變強，他們對於高品質或名牌商品的消費需求也水漲船高，

因此出現許多炫富心態，但對於某些經濟條件尚未能購買高檔消費品的消

費者，就會轉為考慮仿冒品，一般消費者其實都能分辨假貨與冒牌貨的分

別。目前大陸生產的仿冒品其實品質已經相當好，單價其實也不便宜，《電

子商務法》頒布後，對於真正的假貨及劣質品的確會達到遏阻的作用，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代表中國消費者也逐漸重視品質和價值。 

（三）《電子商務法》實施後，由於代購業者必須進行登記，進而讓成本增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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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減少，會限制個人海外代購模式的發展，因此未來，小型或是個人海外

代購模式將會被大型的代購企業及跨境電商取代，而且配合「一帶一路」

的發展，將歐洲高級商品透過火車運輸到中國消費者手中，已經不再是一

件困難的事情，中國消費者透過有企業規模的代購商買入歐洲高級品，又

進而增加中國消費者對品牌的認識與品味的提升。 

（四）對行業發展創造健康的發展環境：《電子商務法》的實施其實對各方都是

有益處的：第一，對消費者而言，賣家必須向主管機關登記公司，而消費

者權利則受到保障。第二，對政府而言，實施賣家登記制將可增加稅收。

第三，對合法、正當的賣家而言，以《電子商務法》統一規範所有電商業

者意味著保障客戶權益，進而鞏固品牌品質及商家信譽。大陸電商產業在

發展的過程中，必定會有很多漏洞，但為求更穩定的發展環境，就必須有

法規規範，將灰色地帶的交易模式或是賣家淘汰。 

 

六：美國對於電子商務產業的規範與大陸有何不同？ 

A：美國的電商法對於電商經營者的規範較少，中國大陸反而領先美國，並推出

很多規範電商及跨境電商的政策和法律。與此同時，中國電商也因為競爭激

烈而不斷發展、進步，其電商平台不僅完全使用電子支付，也簡化了許多繁

複的操作程序。這些都使得電商平台的介面變得更加人性化，且有利於消費

者下單，而現在的支付寶甚至只要用指紋認證就能完成購買手續。 

 

七、電商企業開始重視大數據分析的主要原因為何，對於未來發展的影響為何？ 

A： 

(一) 電商業者希望知道消費者的消費偏好與能力，過去如果要分析消費者喜好，

必須仰賴行銷公司對各年齡層消費者的評估、分析報告，但目前只需以電

商平台消費者的買售數據、搜尋紀錄，就能推估出消費者喜好及購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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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電商都運用大數據分析來增加銷售量，只要數據量夠大，分析結果就

有參考價值，可協助推估、擬定商品類別或價格，讓新商品更容易打入市

場，是未來電商經營很重要的技術。 

(二) 透過大數據分析所發展出來的電商經營趨勢為「新零售」，也就是線上與

線下融合發展，目前中國互聯網龍頭包括百度、騰訊、阿里巴巴都將用戶

的數據資料視為重要的資產，開發潛在客戶的主要關鍵，因此阿里巴巴才

會成立數據中心及發展雲計算技術，例如阿里巴巴自 2015 年起，開始投

資蘇寧、銀泰、聯華、三江購物等實體零售企業，京東及騰訊也於同期開

始投資永輝超市、家樂福、步步高超市等實體零售企業，電子商務平台業

者開始進行從線上走向線下。 

 

八：《電子商務法》頒布後由於大型電商平台才有能力做到監管作為，是否會造

成大者恆大的壟斷、獨佔局面？ 

A： 

（一）大者恆大的現象在各個產業、市場都是一樣的，但也還是會有崛起的新秀，

例如拼多多。前幾年大家都認為電商只有淘寶跟京東，市場已達飽和，但

是拚多多就是可以在當下抓住時機，成為新興崛起的電商平台。 

（二）電子商務產業是一個變動很迅速的行業，今天的龍頭並不一定還是明天的

第一名，在激烈的競爭下，很難說明白未來的局勢會如何，但可以肯定的

是，《電子商務法》頒布後遊走在灰色地帶的電商平台勢必會因為法規成

本提高後而逐漸被淘汰。 

 

九、 中國政府積極推動跨境電商的主要原因 

A：跨境電商是電子商務的一環，只是貨品在國外而已，中國政府樂見出口量與

品項因跨境電商而增加，越多中國貨品銷往國外，或是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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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都有助於中國大陸接軌全球貿易體系，整體來說對於中國而言是有正面

助益。目前有許多新平台專門做外貿的營銷，建立海外倉正是其中一環，亦

即先把貨物放在海外倉庫，待消費者下單後即可快速出貨，這是海外新興的

營運模式。我們公司的海外倉就是跨境電商的新興模式，大陸電商平台阿里

巴巴的速買通、1688 現在也都是批貨外銷、專門賺外貿的。所以你可以看

到目前亞馬遜有很多大陸的商家，公布的數據更指出約有七、八成是中國的

賣家。 

  

DOI:10.6814/NCCU2020002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 
 

附錄三 深度訪談內容-2 

訪談對象：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 B) 

訪談日期：2019 年 7 月 15 日，下午 2 時，假復興南路一段辦公室 

 

一、大陸《電子商務法》頒布實施後對於大陸電子商務產業整體影響為何? 

B： 

(一) 今年1月1號開始實施的《電子商務法》會讓電商行為之灰色地帶變得更明朗，對

於大陸電子商務產業之發展是有益處，因為大陸與臺灣不同之處在於，在中國大

陸進行電子商務行為，只要是法規沒有規定禁止的都可以做，臺灣則是法規沒規

定的都不能做，相較之下，臺灣整個環境是相對保守，中國大陸的文化與環境是，

先試著做看看，等到有問題了再來調整，所以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發展這麼久

之後，才制定出專屬的法律。《電子商務法》實施後，讓原本的灰色地帶回到正

常軌道，這樣的規範對業者競爭有所助益，過往電子商務或是跨境電商行走在灰

色地帶的時候，雖然價格相對便宜，但風險高，有時甚至不符合規定，現在頒布

專屬法規，讓所有業者在法規下公平競爭，對消費者也是有保障，新進業者進入

產業後也能馬上了解甚麼是合法的甚麼是非法的，整體來說電子商務法的制定與

實施，對於中國大陸的電子商業產業有正面之發展。 

(二) 法規頒布實施後，最直接的影響是法遵成本增加，但是像阿里巴巴、京東等大型

電商平台原本就會遵守法律規範，所以既使《電子商務法》通過後，大型電商平

台支出的法遵成本不會有太大的起伏；相對的，許多遊走在灰色地帶、低價競爭

的小型電商平台無法經營，這些電商平台上的業者會回歸到阿里巴巴等大型遵守

法規的電商平台，對大型電商平台來說，可以吸收更多業者，反而有益處。 

(三) 當小型電商平台因為《電子商務法》頒布後，被大型電商平台吸收，電子商務產

業發展的趨勢是會朝向大者恆大方向發展，這本來就是必然的結果，因為電商平

台的建置需要一定的成本，資本太少是無法進入此產業發展，《電子商務法》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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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後，市場進入門檻變高，而逐漸削減競爭者數量，同時過往電商經營者為吸取

更多客源，可能會遊走灰色地帶，或利用價格爭取更大訂單，《電子商務法》頒

布後，此種現象應會逐漸減少，大型電商平台會朝向精緻化、品質化、服務化方

向進行。 

(四) 電子商務產業朝向大者恆大的發展，以消費者角度來說，是正向發展，電子商務

法頒布後，遊走在灰色地帶、小型的電商平台可能依然不遵守法規規範，當賺取

足夠的利潤後，便可以宣布倒閉跑路，但是大型電商平台由於正當經營品牌及消

費者，對消費者有更多保護的責任，因此大者恆大的狀態下，對消費者是有更多

保障。 

 

二、臺灣需要效仿中國大陸一樣頒布專屬電子商務法規嗎？ 

B： 

(一) 台灣電商業者普遍覺得不需要，因為臺灣的法律主要在限制與規範，一旦法律頒

布後反而會有更多管制、更不開放，原本可以操作的部分，可能會因為相關法律

頒布後反而更綁手綁腳。 

(二) 中國大陸的法規是以解決問題為前提而制定的，但台灣制訂的法規通常是政黨角

力下之後的結果，與原本當初的立法目的相差甚遠，例如當年討論的「電子支付

專法」一樣，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越少法規管制對業者而言反而能有更多的經營

空間。目前台灣處裡電子商務及跨境電商業務都分屬在各個法律中，例如消保法、

刑法等。 

(三) 台灣雖然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但是由於經濟體制、國家政策等規範，導致電

商競爭少，相反的，電商業者在中國大陸發展的最大的差異在於「城市競爭」，

大陸每個省份之間的競爭，反而造就更有利電商發展的環境，例如上海市與廣州

市在電子商務產業上互相競爭，為了吸引更多業者到自己的城市發展，會給予特

別優惠，或是業者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跟領導溝通，領導為了增進經濟成長、增加

投資總額及降低就業率，會盡力協助業者解決問題，因為在城市互相競爭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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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提，省領導或市領導只要認為業者進來發展經營，有助於渠達成 KPI，都會

想辦法在相關的法規之內給予最大協助；但是台灣的情形卻相反，由於沒有城市

競爭的壓力，各縣市的主管機構不想花費太多時間協助業者解決問題，就造成各

種問題把業者卡住，例如鴻海要去高雄投資，也是被相關法規卡住，一卡能卡個

10年、20年都不會政府機關願意協助業者，因為沒有競爭的態勢，造成官員「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 

(四) 大陸官員升官有許多條件，其中一項就是將經濟發展作為考評標準，因此大陸每

個城市都希望有好的企業進駐，只要城市的發展蓬勃、績效良好就能順利升官，

在這樣的風俗民情之下，協助企業發展對於企業和官員而言都是雙贏機會，因此

呈現「魚幫水、水幫魚」的互利共生關係，因此電子商務產業在中國大陸蓬勃發

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一開始阿里巴巴開始發展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地方政府

的協助，但當作出一定成績之後，地方官員瞭解這是有利益的企業，因此願意提

出更多政策優惠來協助發展。 

 

三、未來中國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趨勢為何? 

B： 

（一） 線下零售商的優勢為可直接接觸消費者，在線上流量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

上，線上零售業者開始利用大數據資源，協助線下零售商實現數字化轉型，

線上線下融合是未來的趨勢，例如阿里巴巴的盒馬生鮮，不過 O2O 的發展仍不是

很穩定，因為實體零售店面的成本過於高，導致零售利潤薄弱，最近有聽到許多

店面已經面臨關店危機，這樣 O2O的發展應該只能維持在一線城市，居民願意體

驗，也有可支配金額可以購買較為高檔的產品。 

（二） 除了店租成本高以外，消費者模式也是另一個需要考量的方向，雖然馬雲提出「新

零售」概念，但我認為目前的大陸內地消費者可能還不習慣去了實體店面後付了

錢沒有拿到貨品就空手出來，目前 O2O並不是那麼好發展，大陸的發展趨勢本來

就流行一窩蜂，現在流行 O2O可能過了一陣子又換另一種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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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商龍頭開始發展 O2O 主要還是關注在消費者的行為模式，目前大數據和電子

商務息息相關，透過實體店面的攝像頭拍攝消費者的移動軌跡和消費行為，進而

推估出消費者輪廓，這是大型電商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否真的能達到促進消費的

成效也是要等一陣子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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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深度訪談內容-3 

訪談對象：天貓旗艦館電商經營者(以下簡稱 C) 

訪談日期：2019 年 9 月 23 日下午 4 時，假怡客咖啡館 

 

一、為何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產業發展迅速? 

C： 

(一) 一方面是人口紅利給予的利多，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國電子

商務產業發展一開始是企業先行，當企業做出一定成效後，政府發現電

子商務產業的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因此又給與更多政策支持，例如

農村電商的發展，若沒有政府推動「寬帶中國」的戰略，就不可能將互

聯網覆蓋率深入窮鄉僻壤，如果沒有政府的推動，電商產業也僅止於一、

二線城市，至於三、四線城市甚至省級貧困縣的居民，都不可能了解甚

麼是電子商務，更不可能上網去購買東西，中央及各級政府給予的相關

基礎建設，對於中國電子商務產業之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 再來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產品，若沒有好的產品就不可能發展，中國的農

產品及製造業都對電子商務產業起到很大的發展作用，例如「三只松鼠」、

「阿芙精油」都是因為當地農特產品的緣故，透過互聯網的協助與銷售，

發展成功的案例；「韓都衣居」是中國自有品牌，設計師自行設計後再交

由工廠製造，若沒有發達的成衣業，「韓都衣居」也無法成功。 

 

二、《電子商務法》頒布之背景及立法目的為何? 

C： 

(一) 《電子商務法》的立法目的需分成國內與國際方面探討，國內方面就是為

了健全整個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環境，有了專法規範後，很多灰色地帶、

違法、違規、假貨的問題都能夠獲得解決，讓正當經營的電商業者或是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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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電商得以持續發展。 

(二) 《電子商務法》加重電商平台業者的責任及義務，主因為最早建議制定專

法是阿里巴巴提出來，主要是因為過往阿里巴巴的淘寶網、1688 等電商平

台的假貨很多，雖然馬雲投入 104億人民幣進行打假，但阿里巴巴要去美

國上市的時候，仍遭受很多質疑，因此阿里巴巴希望能夠以國家的力量，

打擊假貨，因此《電子商務法》才會加重電商平台責任，要求企業與政府

一起進行協同管理，因為將審查權力交給電商平台，也有助於平台業者有

效管理上架廠商，並且由電商平台業者自行維護商譽與信譽。 

(三) 《電子商務法》頒布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真正要打假，因為假貨在中國大

陸是有一定的市場，大陸某些消費者雖然買不起名牌，但是也會想要擁有

類似名牌的商品，《電子商務法》實施後，只是讓假貨轉到其他平台，例

如阿里巴巴旗下的二手交易平台－「閑魚」，也就是借助《電子商務法》

讓阿里巴巴轉型，將假貨、山寨品轉移到「閑魚」平台、1688 平台維持大

批發買賣、淘寶網進行零售交易、天貓則是品牌經營，透過轉型、商品分

平台的作法，規避掉過往淘寶網的假貨汙名。 

(四) 《電子商務法》特別規範海外代購，主要是過去毒奶粉事件，許多中國消

費者採取海外購買奶粉的方式，保障嬰孩的安全，但也造成國內奶粉產業

業績受到影響，因此規範海外代購業者，以確保國內產業的發展。 

(五) 《電子商務法》在國際的意義是，透過該法的頒布與實施，讓國際社會了

解中國政府在發展電子商務產業之決心，同時也能讓中國政府在推動國際

跨境電商規則時能夠有一個國內法的依據。近年來透過電子商務達成的貿

易金額已經足以影響國民經濟成長，因此為了加速拓展國外市場，《電子

商務法》才快速通過。 

 

三、《電子商務法》頒布後對整體電商產業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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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 《電子商務法》頒布後整體而言對電商市場是一個正向的發展，一個三贏

的政策，首先，消費者獲得許多保障，再來，政府也可以增加稅收，第三，

電商平台業者及經營者也可以維護商譽及信譽。起初這個法案是阿里巴巴

建議政府制定，因為阿里巴巴每年收到太多假貨的訴訟，也因此在國際上

存有不好的名聲，當初在美國上市時遭到許多質疑，因此才催生此法，所

以在法律條文中可以看到電商平台的責任被加重，主要也是因為這是由企

業推動的原因，政府賦予電商平台更多的責任與權利，讓平台獲得權力進

行監管，在政府和企業共同監管的情況下，對整個行業的發展都是好的。 

(二) 雖然在實施上是有某些漏洞和困難之處，但大方向上是對的，美中不足

之處在於無法規範「差評師」的非法行為，由於《電子商務法》要求平

台不得刪除消費者對於店家的評價，但也造成某些互相競爭的店家利用

惡性差評的方式打擊對手，但這點在法規中並無規範。 

(三) 《電子商務法》雖然是一個國內法，但是在國際上也是起很重要的關鍵作

用，《電子商務法》對內主要的目的是規範國內電商市場的發展，對外主

要的目的為拓展國外市場，近兩年來，由於電子商務影響國民經濟的增長

及中國參與全球經貿體系，所以加速本法通過；尤其目前「一帶一路」與

跨境電商結合，中國的法規和國際必須對接，《電子商務法》的頒布和實

施是能夠起到這樣的重要影響，因此對於消費者、企業、政府都算是三贏

局面。《電子商務法》頒布實施後，解決長期以來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之

責任、義務及法律責任，但目前，中國大陸針對個人信息保護、國家信息

安全之立法尚未完善，此將成為中國政府布局世界電商市場的阻礙，因此

未來中國政府會持續在相關法令作出修改與完善，例如《網路安全法》、

《個人信息保護法》、《外商投資法》、《數據安全法》等等，都是未來

會加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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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中國電子商務產業發展趨勢? 

C： 

(一) 透過數據還可催生智能經濟，可協助產業進行升級，達到產業分工持續深

化之目標，實現「十三五」規劃裡的小康社會，總的來說，中國的電子商務

產業，已不再是單純的線上銷售，而是透過互聯網、數據，整合阿里巴巴、

百度、騰訊等企業的數字化資料、雲計算技術，協助製造業及產業價值鏈走

向工業 4.0、中國製造 2025，發展自動駕駛系統、智能機器人、人工智慧，

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層面都有很大的助益。 

(二) 數據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發展是國家可以透過這些數據，了解社會狀況進

而改善社會環境，例如在杭州蕭山區透過阿里雲的數據分析，借助 ET城市

大腦，自動調配紅綠燈，透過交通訊號燈的智能配置，讓堵車時間大幅下

降。 

(三) 再來，阿里巴巴透過平台推廣，促進農村地區發展，目前已經興起許多「淘

寶村」，都是改善農村方式的重要管道，互聯網與電子商務產業，對於農村

扶貧起到很重要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協助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當農村經

濟興起，更能夠吸引年輕人從城市返鄉創業，透過年輕一輩的新穎經營理

念，更能夠孵化農村草根創業群體，年輕人返家創業的過程中，也起到「萬

眾創新」的作用，因此電子商務的發展與政府對社會的建設，使達到相輔相

成的目的。 

 

五、新零售(O2O)商業模式在中國的發展為何? 

C：這是線上線下融合的發展趨勢，不過當初中國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快速的主要

原因是因為店租過高，使用網路、無店面販售的方式才能有效降低成本，

但目前又推出實體店面的體驗消費模式，恐怕也只是大型電商平台例如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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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巴巴和京東才能夠做到的，而且中國目前處於房地產泡沫化階段，整體

的租金高，不太可能長期支持實體店面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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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深度訪談內容-4 

訪談對象：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以下簡稱 D) 

訪談日期：2019 年 9 月 12 日，下午 4 時，假中華經濟研究院 

 

一、《電子商務法》的立法特色? 

D： 

(一) 《電子商務法》第 40-42 條走的比台灣先進，它要求 notice and take 

down 這種概念，就是網路侵權的責任，就是個別業者的侵權行為，電商

平台業者也要負連帶的相關責任，要求平台業者不是只有轉知訊息，還必

須做必要措施。目前台灣只有著作權法在規範侵權行為，本來在《數位傳

播法草案》要針對網路服務業者，類似像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做 notice 

and take down 的措施，可惜該法沒有通過。台灣之前要加入 TTP時，就

是這塊跟 TTP 有法規落差，因此中國政府對於電子商務的規範走的比台灣

先進。 

(二) notice and take down 算是很強的措施，會影響到電子商務平台業者要

負擔很大的責任，至於要負擔的責任到什麼程度，是要主管機關來解釋，

罰則最高為人民幣 200萬，也算是很重的罰則，應該是有相當的警示作用。 

(三) 《電子商務法》還規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是第 79條，要求業者要遵守《網

路安全法》，中國的《網路安全法》在 WTO 引起很多爭議，這個法雖然還

沒生效，但這邊很明確說明，如果業者違反《網路安全法》會被處以行政

罰，我不知道中國的制度行政罰會不會要求坐牢還是只會罰款？台灣的行

政罰大概還是只能罰款。 

(四) 簡單來講《電子商務法》賦予平台業者或網路經營者都很多額外的要求，

《網路安全法》有很多的爭議紛爭都是資訊強制在地化，例如要採用一些

關鍵技術等，目前不能確定這個規範對電子商務平台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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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主要的影響現在還沒出現。 

 

二、《電子商務法》頒布後，中國電商未來是否會朝向大者恆大的趨勢?除此之外

還會有哪些變化? 

D： 

(一) 《電子商務法》涵蓋公平競爭的概念在條文裡面，很顯然他是有要去防範

大者恆大，然後到獨佔壟斷的局面，條文規定電商平台不可以去隨意的要

求特定業者跟你簽不透明的獨家販售條件，但目前中國電商市場已經大者

恆大，競爭非常激烈，因此龍頭電商依舊會持續壯大。 

(二) 《電子商務法》中有規範海外代購的條文，有人會認為這是針對個人代購

做出規範與限制，但其實在該法實施之前就已經有限制海外代購的發展。

中國把跨境電商獨立出來，與跟一般正貿有所區隔，然後又給予許多規範

和規定，這些都是中國在前兩年就開始在做的事情，例如快速通關之類的

檢疫要求、資訊的整合、物流、跨境服務業者、海關，以三單一體的方式管

制跨境電商，讓跨境電商整個獨立出來，有助於中國政府掌控進出口貿易

的狀況，其實從幾年前這些法規出來之後就對代購業者產生壓力，並不是

《電子商務法》實施後才開始管制私人代購、跨境電商等，但可以確定的

是，《電子商務法》實施後，個人代購商機的確會縮減，未來的趨勢，就是

讓合法的、有登記的跨境電商，成為海外購物之主流。 

 

三、《電子商務法》頒布的背後原因是否是因為電商企業發展蓬勃，所以拿法律

來限制他們不要做到太大? 

D： 

(一) 中國大陸國情是這樣，一開始業者在某塊新領域嘗試商機，剛開始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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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各政府單位都不太管，然後等他做大了以後然後公公、婆婆、爺爺都

出現了，然後各式各樣的法規慢慢的修改，從這樣一路走過來看起來都是

這樣子。中國政府認為電商是他們戰略的產業，以前是戰略發展期，所以

放手讓電商去做，但現在已經發展到一個很不錯的程度，電子商務對中國

整體經濟、科技、互聯網等層面的影響都很大，中國政府覺得可以收手，

就去做規範，法律頒布的目的並不是要限制電商業者做大。 

(二) 國際上目前有在討論，電商平台的最大家數，主流看法是每一個國家大概

最多只有 1-2 家電商平台可存活，因為電子商務牽扯到技術、程式、網際

網路、物流、機房、行銷等各式各樣層面，中小型電商企業不可能有這麼

大的資金一直做升級、更新等等，所以政府沒有辦法去改變獨占或是寡頭

局面，政府能做的就是給予一個規範，要求平台業者公平的去玩。 

(三) 其實中國政府並不會限制電商企業做大，因為電商企業做大後，才有能力

往海外拓展，在海外拓展的過程中，對於中國的商品輸出、中國品牌的拓

展、中國電子商務規範的推廣都有實質上的幫助，例如阿里巴巴協助印度、

泰國的電商企業培訓人才，在透過培訓、教育的過程中，就將支付寶、技

術、行銷手法等中國電商企業制定的相關規則輸出到海外，反而能夠透過

中國電商巨頭的力量，打響海外名聲，協助中國政府拓展海外市場並爭取

世界電子商務規則的制定權。 

(四) 例如目前阿里巴巴集團已經在 2016年提出建立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

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的倡議，阿里巴巴期許該平台是由私

營部門主導，打造一個自由公平開放貿易的平台，以構建全球化貿易新規

則，並且協助中小企業、年輕人、婦女透過互聯網進入全球市場。馬雲提

出的世界電子貿易平台要執行的事項，其實就像一個國家在國際組織中所

要做的事情，為何阿里巴巴要主動提出協助世界上各中小企業打入全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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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若要大膽的預測，就是阿里巴巴是幫助中國政府將世界的電子商務市

場大餅做大，拓展中國在國際電商市場的影響力，而中國政府也協助阿里

巴巴這樣運作。 

五、中國政府頒布《電子商務法》的背後動機或是背景？ 

D： 

(一) 除了讓整個電商環境發展比較好以外，主要也是跟國際宣誓說，中國的電

商已經有法律出來，也就是告訴國際，中國現在有很多針對電子商務及跨

境電商的規則，已經準備和國際接軌。 

(二) 中國政府一直很想要取得全球電子商務規範的一些話語權，可是他現在不

是掛在 WTO 體制內，而是是場外的，中國有跟其他國家簽連署，參加電子

商務的場外活動的談判，目前他跟美國在爭電子商務的談判要走向哪一個

規則，美國的立場是政府不可以過分干涉，例如不會要求資料在地化、本地

化等，那中國的立場是要電商更便捷，所以他是要讓電子商務相關的項目

例如稅法、物流、通關等更為符合中國利益與需求，如此才能讓電子商務更

蓬勃發展，中國的立場是促進的角度，所以兩國的訴求是不同，但因為電子

商務產業現在畢竟還在發展當中，所以中國政府想要去爭，《電子商務法》

通過是個有宣誓意義，例如之前中國政府也是頒布很多跟跨境電商、海關

的課稅、檢驗、檢疫等相關的政策與法規，這些措施在國際上都算是走得蠻

快的，因此也可以看出中國在國際規則制定的企圖心。 

(三) 一些國際比較先進的法規或是要求，其實中國政府都已經逐漸實行並且入

法，這點是台灣做不到的，例如《電子簽章法》、《消費者保護法》的頒布與

修訂，其實也都是在對外散發一個訊息：中國現在是按照國際水準在進行，

國內有一套很合理的法律環境在支持電子商務這個商業活動，所以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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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的電商平台到中國拓展，因為我已經提供這樣法律的平台了。中

國政府制定這個法律，其實是一點想要跟國際宣誓說，我們已經做好電子

商務這些規範。 

(四) 但是像是《網路安全法》有部爭議性的法律，中國政府也是很明確的入法，

其實某種程度是在告訴國際社會說，中國歡迎各國進來貿易，但有一些我

中國政府要堅持的還是會堅持，是不會退讓。關鍵資訊、關鍵技術要強制在

地化，對於世界各國來說是一種反其道而行的趨勢，中國堅持的東西跟歐

美國家認為的東西不太一樣，可是把這些規範直接納入法的意思，就是表

示中國就是要這樣作，以後也不會改變，換句話說就是中國願意開放，並且

提供了很好的法律架構，因此歡迎個國來開拓中國大陸電商市場，但中國

不願意開放的部分依然會堅持，例如國家安全、資訊保護等等層面依然會

繼續要求，告訴外商不要以為可以僥倖地來中國賺錢卻不遵守中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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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深度訪談內容-5 

訪談對象：資策會產業研究所(以下簡稱 E) 

訪談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5 時，假中華經濟研究院 

 

問、中國大陸電子商務未來發展趨勢? 

E： 

一、 未來全球製造業將面臨一個問題，就是跨境物流成本的增加，因此目前

提出一個新趨勢「短鏈革命」，目前全球經貿局勢變動，尤其美中貿易

戰，整個全球生產鏈都面臨更新與變革，從原本的長鏈碎裂變為短鏈模

式。 

二、 中國電子商務平台業者的經營眼光逐漸從國內市場轉向國外市場，全球

電子商務產業的趨勢為關注時效性，消費者要求 48小時內到貨，中國電

商雖然發展「海外倉」模式，以減少物流時間，優化物流死角、提高物

流時效是當前的趨勢，就是馬雲之前一直強調的 24 小時跟 48 小時到

貨，一方面是順應消費者需求，一方面同時也是優化消費者的消費體

驗，但理論與實務上有落差，雖然阿里巴巴推動海外倉建置，但由於成

本高，未來將會轉向當地製造、當地生產，全球製造業的「短鏈革命」

將會對中國電商造成一定的影響。 

三、 中國大陸電商平台越發展，越朝向多角化經營，例如以阿里巴巴為例，

目前阿里巴巴所著重的不再是單純的商品上架買賣，而是將過去多年來

的數據加以分析。過往製造業都是透過銷售經驗推估下一季的產品數量

及內容，但阿里巴巴因為擁有終端銷售、支付、金融等全方位的數據體

系透過大數據分析、演算，全面性了解消費者之消費模式、喜好及各項

需求，透過大數據進行推算，分析消費者行為，再回頭從製造階段開始

規劃並生產符合消費者喜好之產品，增加銷售成交量，就是利用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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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區塊鏈和物聯網等技術，讓製造業升級為「智能製造」及

「智能商業」。再藉由數據結合 5G可讓整個物流業升級，例如發展無人

機送貨、人工智能化管理倉儲、機器手臂分檢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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